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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市中山運動中心消費者使用後之觀感，藉由建築物用後

評估之概念，探討使用者對於運動中心之用後觀感。本研究採用自編問卷，經過

八位專家學者效度檢驗建構出服務、安全、課程、專業、設備、舒適、空間、公

益等 八項指標，進行問卷調查，於預試後再以項目分析、因素分析等程序進行題

目之刪減，以建構「台北市中山運動中心使用者用後評估量表」，並以隨機抽樣方

式對中山運動中心之消費者進行調查，共發放問卷 447 份，扣除無效問卷 45 份，

有效問卷有 402份。問卷資料以 SPSS 12.0統計軟體進行結果分析。研究結果顯示，

臺北市中山運動中心之消費者對於運動中心之重要性指標依序為課程、公益、空

間、安全、專業、設備、環境、舒適、服務九個構面，在由重要性九構面去分析

各構面滿意度。建議中山運動中心經營者對專業、舒適、空間等指標之服務應加

以維持，對安全、設備、環境、公益、課程等項指標之服務內容應擬定計畫積極

尋求改善，以符合使用者之期待。 

 

 

關鍵詞：運動中心、用後評估、重要性、滿意度、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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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consumer perception of Taipei Zhongshan sport center by a 

concept of assessment after used the building. This study used self-editing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After eight experts validity, the questionnaire constructed 8 indicators: 

Services, Security, Curriculum, Professional, Equipment, Comfort, Space, Public. After 

pre-trial, using item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to delete items to made 「Taipei 

Zhongshan sport center user’s after using scale」Investigated Taipei Zhongshan sport 

center’s consumer by random sampling, Send 447 questionnaires, subtract 45 invalid 

questionnaires, leaving 402 valid questionnaires Analysis the questionnaire data by 

SPSS 12.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aipei Zhongshan sport center’s consumer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cators sequentially is: Courses, Charity, Space, Safe, Professional, 

Equipment, Environment, Comfort, Service 9 factors . And using the importance to 

analyze the satisfaction of each dimensions. The results propose that the sport center 

operators should keep the servic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Comfortable, Space. And 

operators should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Safety, Equipment, Environment, 

Welfare, Curriculum to conform consumer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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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近 年 來 臺 灣 越 來 越 多 人 參 與 各 式 各 樣 的 運 動 ， 跑 步 、 騎

自 行 車 略 為 盛 行 ， 國 人 現 在 也 對 健 康 越 來 越 重 視 ， 相 對 的 ，

運 動 的 人 口 也 就 越 來 越 多 。 因 應 政 府 推 動 「 運 動 人 口 倍 增 計

劃 」 ， 藉 由 社 區 運 動 推 廣 休 閒 運 動 的 同 時 ， 可 逐 年 提 升 運 動

人 口 ， 帶 動 全 民 運 動 風 氣 （ 張 華 紋 、 鍾 志 強 ， 2 0 0 5）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現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 提 出 「 改 善 國 民 運 動 環 境

與 打 造 運 動 島 計 畫 」 ， 可 以 提 升 國 人 的 體 能 與 運 動 習 慣 以 及

良 好 的 健 康 狀 況 。 隨 著 週 休 二 日 的 實 行 ， 民 眾 多 會 利 用 閒 暇

之 餘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可 以 提 高 生 活 的 品 質 、 強 化 工 作 的 效 率

及 促 進 身 心 健 康 （ 黃 美 珠 ， 2 0 0 8） 。 因 此 ， 許 多 民 眾 都 會 選

擇 社 區 鄰 近 的 運 動 設 施 來 參 與 運 動 ， 如 運 動 中 心 、 健 身 房 、

公 園 和 河 堤 岸 。 隨 著 運 動 的 人 口 越 來 越 多 ， 休 閒 運 動 的 設 施

也 逐 漸 新 建 了 許 多 ， 可 提 供 鄰 近 社 區 民 眾 有 足 夠 使 用 。 臺 北

市 政 府 為 了 提 供 市 民 一 個 優 質 的 運 動 環 境 ， 故 而 於 臺 北 市 十

二 個 行 政 區 興 建 「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 ， 以 促 進 市 民 健 康 體 能 、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為 基 礎 ， 養 成 就 近 運 動 、 落 實 終 生 運 動 習 慣 、

促 進 家 庭 和 諧 及 營 造 社 區 融 合 發 展 為 目 標 （ 臺 北 市 體 育 處 市

民 運 動 服 務 網 ， 2 0 0 8）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第 一 家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正 式 營 運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的 好 處 為 : 公 辦 民 營 、 沒 有 租 金 壓 力

及 不 需 繳 交 保 證 金 、 有 使 用 才 付 費 、 價 格 平 易 近 人 等 ， 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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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回 不 少 民 眾 的 信 心  及 運 動 意 願，經 營 也 採 多 元 化 之 方 式 ，

且 善 用 場 館 的 空 間 結 合 運 動 、 休 閒 、 及 藝 文 、 社 交 各 方 面 經

營，費 用 也 採 票 卷 方 式 銷 售，  有 使 用 才 消 費 的 方 式，深 得 民

眾 信 賴 ， 一 陣 低 迷 的 健 身 休 閒 運 動 ， 又 帶 起 了 另 一 波 健 身 熱

潮（ 張 宏 偉、謝 振 榮， 2 0 1 2）。臺 北 市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的 設 立 ，

因 應 了 都 市 生 活 中 所 需 的 運 動 環 境 。 根 據 姜 慧 嵐 （ 2 0 0 4） 對

於 我 國 健 康 體 適 能 產 業 概 況 與 挑 戰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 俱 樂 部 的

會 員 流 失 其 主 要 原 因 分 別 為 「 設 備 過 於 老 舊 」 、 「 器 材 不 敷

使 用 」、以 及「 空 間 過 於 擁 擠 」等 問 題。陳 鴻 雁 與 楊 志 顯（ 1 9 9 9）

在 「 國 民 參 與 運 動 休 閒 設 施 人 口 調 查 研 究 」 中 指 出 ， 運 動 休

閒 設 施 空 間 、 時 間 與 活 動 內 容 設 計 ， 應 考 慮 不 同 性 別 、 職 業

民 眾 的 需 求 ， 以 及 各 地 區 現 有 資 源 的 分 配 情 形 。 所 以 ， 將 運

動 場 地 設 施 做 好 完 善 的 規 劃 與 運 用 ， 才 能 發 揮 其 功 能 性 ，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使 用 ， 達 到 物 盡 其 用 的 目 的 ， 進 而 為 地 方 與 政 府

創 造 無 限 商 機 （ 謝 文 偉 、 王 人 生 ， 2 0 0 5） 。  

L e i、 P h i l l i p s 與 R e e d（ 2 0 0 5） 研 究 亦 發 現 ， 住 家 附 近 的

運 動 環 境 充 足 與 否 與 其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間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 。 高

俊 雄 （ 2 0 0 2） 指 出 一 個 人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中 ， 可 以 改 善 其 身 心 狀 態 、 滿 足 需 求 的 內 容 ， 包 括 均 衡 生 活

體 驗 、 健 全 生 活 內 涵 、 提 升 生 命 品 質 等 ； 而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則

需 要 有 適 當 的 空 間 及 設 施 的 配 合 。 因 此 ， 居 住 環 境 若 設 有 運

動 設 施 ， 對 於 人 們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體 育 活 動 向

來 是 保 持 健 康 生 活 型 式 的 主 要 因 素 ， 然 而 很 少 研 究 能 探 討 運

動 設 施 的 使 用 率 和 體 育 活 動 之 間 的 關 係 。 本 研 究 要 探 討 運 動

設 施 和 使 用 者 的 相 對 應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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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上 述 的 研 究 背 景 ， 本 研 究 探 討 「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 透

過 用 後 評 估 方 法 ， 探 討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後 之 間 的 關

係 ， 並 瞭 解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的 滿 意 度 以 及 使 用 後 產 生 的

問 題 ， 並 檢 視 是 否 有 達 到 預 期 規 劃 設 計 之 目 標 ， 供 未 來 運 動

中 心 之 參 考 。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 各 項 服 務 、 運 動 種 類 、 空  

    間 設 施 之 現 況 與 消 費 者 之 使 用 情 形 。  

二 、 瞭 解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 使 用 者 對 軟 硬 體 環 境 重 要  

    性 認 知 與 滿 意 度 之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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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前 述 的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之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一 、 探 討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各 項 服 務 、 運 動 種 類 、 空 間 設

施 配 置 及 發 展 現 況 。  

二 、 探 討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各 項 服 務 、 設 施 、 空 間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 

三 、 運 動 中 心 對 於 民 眾 的 運 動 習 慣 與 中 心 本 身 之 預 設 功 能 是

否 有 影 響 差 異 ?  

四 、 運 動 中 心 該 如 何 因 應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在 檢 討 中 改 善 服 務

品 質 與 運 動 環 境 ， 並 提 升 整 體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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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範 圍 主 要 為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 本 體 建 築 內

之 設 施 設 備 與 週 圍 附 屬 設 施 為 主 。 本 研 究 在 探 討 使 用 者 對 於

各 項 設 施 空 間 使 用 後 之 關 係 ， 以 及 各 項 設 備 器 具 之 相 關 服

務 。  

 

二 、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主 要 個 案 以「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主 要 對 象 是

以 入 場 運 動 、 參 與 其 它 相 關 活 動 之 市 民 為 主 ， 年 齡 、 性 別 不

拘 。  

 

三 、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針 對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 整 體 內 部 設 施 環 境

與 服 務 項 目 做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 並 且 透 過 重 要 性 表 現 與 滿 意

度 分 析 法 ， 調 查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後 整 體 的 服 務 品 質

績 效 表 現 ， 因 此 探 討 本 運 動 中 心 之 軟 硬 體 設 施 與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之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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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滿 意 度  

    滿 意 度 指 使 用 者 對 各 個 運 動 設 施 空 間 之 滿 意 度 。 滿 意 度

包 含 顧 客 關 像 管 理 及 顧 客 關 條 品 質 ，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是 服 務 前 期 望 與 服 務 後 知 覺 績 效 的 比 較 戚 覺 ， 也 是 個 人 對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的 整 體 態 度（ 謝 文 偉、 王 人 生， 2 0 0 5）。 依 照 運 動

中 心 各 空 間 與 其 他 運 動 空 間 ， 本 研 究 之 滿 意 度 為 整 體 滿 意

度 。  

 

二 、 休 閒 運 動  

    利 用 閒 暇 的 時 間 ， 以 動 態 性 身 體 活 動 方 式 ， 自 由 選 擇 從

事 運 動 性 的 休 閒 活 動 ， 不 僅 可 放 鬆 身 心 ， 滿 足 心 裡 的 愉 悅 、

快 樂 ， 同 時 亦 兼 具 滿 足 成 就 感 、 社 交 功 能 及 對 健 康 維 護 具 有

助 益 休 閒 運 動 (王 素 敏， 1 9 9 7；程 紹 同， 1 9 9 4； k e l l y， 1 9 9 0 )。  

 

三 、 運 動 設 施  

    依 據 「 促 進 民 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法 施 行 細 則 」 第 三 條 中 規

定 ， 運 動 設 施 之 定 義 ：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九 款 所 稱 運 動 設

施 ， 指 下 列 各 項 設 施 ： 一 、 國 際 及 亞 洲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鎖 定

正 式 比 賽 種 類 ， 並 符 合 其 標 準 之 室 內 外 運 動 設 施 。 因 此 本 研

究 所 稱「 運 動 設 施 」包 括：綜 合 球 場、羽 球 場、籃 球 場 等 等 ，

與 「 運 動 場 館 」 之 概 念 無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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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運 動 中 心  

    「 運 動 中 心 」 指 建 於 都 會 區 並 以 室 內 運 動 為 主 的 建 築 ，

可 讓 民 眾 日 常 運 動 、 休 閒 、 活 動 之 場 所 與 提 供 場 地 租 借 地 區

性 賽 會 與 其 它 活 動 ， 部 分 設 施 可 發 展 特 色 運 動 或 文 藝 活 動 。  

 

五 、 用 後 評 估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設 施 、 設 備 以 及 其 它 服 務 該 採 用 訪 問 、

觀 察 、 問 卷 等 發 法 來 瞭 解 使 用 者 用 後 的 看 法 以 及 感 受 。 可 瞭

解 用 後 評 估 ， 透 過 客 觀 的 研 究 方 法 ， 對 使 用 者 用 後 之 運 動 設

施 或 設 備 服 務 的 使 用 狀 況 ， 進 行 的 檢 測 評 估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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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及 探 討  

 

    現 今 運 動 中 心 有 6 大 核 心 運 動 設 施，分 別 為 室 內 溫 水 游

泳 池、體 適 能 中 心、韻 律 教 室、綜 合 球 場、羽 球 場、桌 球 場 。

附 屬 設 施 分 別 為 ， 兒 童 遊 戲 室 、 其 意 及 閱 覽 室 、 廁 所 、 衛 浴

室 、 販 賣 部 、 停 車 場 、 服 務 台 及 哺 乳 室 等 。 洪 嘉 文 （ 2 0 0 3）

針 對 運 動 場 館 的 規 劃 上，需 具 備 以 下 幾 點 要 件 如 下 表（ 2 - 1）。  

 

表  2 - 1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理 念  

項 目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一 、 整 體 發 展  

運 動 設 施 的 興 建 ， 應 配 合 整 體 性 的 規 劃 及

運 作 之 功 能 ， 才 能 發 揮 運 動 場 館 的 全 面 性
發 展 。  

二 、 教 育 功 能  

推 廣 全 民 運 動 ， 應 活 絡 於 社 區 體 育 活 動 及
校 園 體 育 活 動 ， 藉 由 基 層 的 落 實 健 康 的 概

念 ， 以 拓 展 全 民 運 動 之 發 展 。  

三 、 經 濟 性  

對 經 營 者 而 言 ， 需 有 完 善 的 經 營 模 式 、 競

爭 策 略 、 市 場 定 位 、 市 場 區 隔 等 規 劃 ， 建
立 完 整 經 營 管 理 的 模 式 ， 在 有 限 的 資 源 與

經 費 中 予 以 運 用 。  

四 、 安 全 性  

在 運 動 場 地 設 施 管 理 上 ， 都 須 以 安 全 為 考

量 之 首 。 唯 有 洞 悉 場 館 內 潛 在 以 及 可 能 發
生 的 風 險 ， 進 而 建 立 一 套 處 理 流 程 與 機

制 ， 才 能 防 患 未 然 ， 提 供 民 眾 一 個 安 全 而
舒 適 的 活 動 的 環 境 （ 楊 智 荃 、 陳 鴻 雁 ，

2 0 0 4）。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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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五 、 實 用 性  

運 動 場 館 的 規 劃 ， 需 考 慮 到 每 個 場 地 可 發

揮 的 空 間 及 功 能 ， 以 達 到 運 動 場 館 的 經 濟
效 益 。  

六 、 健 康 促 進  

休 閒 運 動 的 觀 念 已 經 漸 漸 走 入 國 人 生 活 中
的 一 部 分 ， 藉 由 進 行 身 體 活 動 時 ， 可 提 升

自 我 概 念 、 瞭 解 自 己 需 求 及 需 要 加 強 的 部
分 ， 進 而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的 好 習 慣 。  

七 、 機 能 性  
運 動 場 館 的 動 線 規 劃 ， 須 以 維 護 使 用 者 的
權 益 為 首 要 ， 以 因 應 廣 大 使 用 者 之 需 求 。  

八、空 間 與 造 型  
在 運 動 場 館 之 整 體 規 劃 上 ， 廣 泛 運 用 有 效
的 運 動 空 間，並 配 合 社 區 周 邊 環 境 之 發 展 。 

九 、 經 營 發 展  

以 企 業 化 的 經 營 理 念 落 實 管 理 機 制 ， 並 利
用 行 銷 的 互 惠 原 則 有 效 整 合 資 源 ， 達 其 經

營 的 目 的 與 意 義 。  

十 、 彈 性 發 展  
運 動 場 館 須 以 多 元 性 及 便 利 性 為 原 則 ， 以

滿 足 不 同 活 動 之 需 求 。  

資 料 來 源 : 洪 嘉 文 （ 2 0 0 3）。 運 動 場 地 設 施 管 理 在 學 校 體 育  

之 策 略 應 用 。 中 華 體 育 ， 1 7（ 2）， 9 - 1 9。  

 

    場 地 、 設 施 是 為 人 所 用 ， 在 規 劃 設 計 時 應 以 使 用 者 的 生

理 、 心 理 需 求 為 依 據（ 吳 永 祿 ， 1 9 9 6）。 因 此 ， 在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中 ， 運 動 場 館 可 滿 足 人 的 身 心 需 求 ， 並 提 供 與 服 務 空 間 ，

反 映 出 社 會 的 物 質 與 精 神 兩 方 面 特 徵（ 白 書 菁， 2 0 0 6）。目 前

體 育 運 動 設 施 之 研 究 較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之 研 究 來 得 完 備 ， 運 動

設 施 均 具 有 一 定 之 休 閒 功 能 ， 運 動 設 施 係 指 提 供 民 眾 從 事 體

育 活 動 時 ， 所 有 必 要 的 、 物 理 的 、 地 理 的 條 件 ， 其 包 含 了 場

地 、 設 備 與 器 材 的 概 念（ 邱 金 松 ， 1 9 9 2）。 王 慶 堂（ 2 0 0 4）指

出 ， 所 謂 運 動 設 施 是 指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的 活 動 器 材 ， 包 括 「 器

具 」、「 設 備 」 等 所 構 成 的 硬 體 設 施 ， 是 體 育 事 業 發 展 最 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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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環 境 條 件 。 此 外 ， 運 動 建 築 空 間 需 要 隨 時 進 行 檢 討 ， 以 滿

足 使 用 者 及 管 理 者 行 為 的 需 要（ 王 慶 堂 ， 2 0 0 5）。因 此， 良 好

的 運 動 設 施 與 環 境 就 很 重 要 了 ， 不 僅 可 以 鼓 勵 民 眾 多 參 與 運

動 ， 也 可 以 發 揮 運 動 中 心 的 設 施 多 元 化 與 服 務 的 功 效 。 運 動

場 館 在 精 神 層 面 的 功 能，是 以 物 質 層 面 的 活 動 場 地 或 建 築 物，

提 供 參 與 者 生 理 與 心 理 兩 方 面 需 求 的 服 務 ， 也 就 是 滿 足 參 與

者 物 質 與 精 神 需 求 的 空 間 環 境（ 鄭 良 一， 2 0 0 2）。經 營 者 透 過

良 好 的 管 理 規 劃 ， 將 運 動 中 心 計 畫 管 理 民 眾 的 需 求 做 為 評 估

的 基 準 點 ， 並 以 適 度 調 整 將 可 以 提 高 運 動 中 心 的 營 運 以 及 使

用 者 與 消 費 者 的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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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研 究  

 

    H o p k i n s o n 與 P u j a r i（ 1 9 9 9）曾 就 休 閒 服 務 提 及，顧 客 需

求 將 因 休 閒 服 務 的 核 心 價 值 與 特 質 之 不 同 而 有 別 於 其 他 產 業 ，

休 閒 服 務 的 顧 客 較 傾 向 於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 偏 重 在 心 理 和 社 會

層 面 需 求 的 滿 足 ， 重 視 快 樂 消 費 （ H e d o n i c  C o n s u m p t io n） 的

體 驗 。 張 景 弘 與 張 孝 銘 （ 2 0 0 4） 在 〈 以 顧 客 需 求 為 基 礎 的 服

務 創 新 在 休 閒 服 務 上 的 應 用 〉一 文 中，更 強 調「 休 閒、服 務 、

創 新 」 三 大 構 面 之 整 合 與 關 聯 ， 尤 其 在 以 顧 客 需 求 為 基 礎 的

創 新 服 務 概 念 下，應 該 注 重 每 一 構 面 與 實 際 市 場 機 能 之 關 聯，

讓 休 閒 服 務 創 新 作 為 提 升 顧 客 滿 意 水 準 的 一 個 過 程 。 高 俊 雄

（ 2 0 0 2） 指 出 ，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依 其 發 展 的 關 聯 性 可 以 歸 納 為

兩 大 類 ， 一 是 實 地 運 動 所 需 要 的 服 務 ， 一 是 觀 賞 運 動 賽 會 所

需 要 的 服 務 。 葉 公 鼎 （ 1 9 9 1） 指 出 ， 運 動 設 施 之 工 作 性 質 疏

於 第 三 產 業（ 服 務 業 )， 細 分 項 目 為 休 閒 服 務 業 中「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 具 有 以 下 之 功 能 如 下 表 （ 2 - 2）。  

 

表  2 - 2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準 則  

項 目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一 )教 育  
為 社 教、親 子 教 育、體 育 運 動 教 育、生 活 教 育 等
功 能，並 傳 播 運 動 及 保 健 資 訊、推 廣 運 動，具 有

教 育 社 會 大 眾 的 任 務 。  

(二 )競 技  
提 供 完 備 的 場 地 設 施 ， 做 為 舉 辦 各 種 比 賽 的 場

所 。  

(三 )訓 練  
提 供 完 備 的 場 地 設 施 ， 做 為 舉 辦 各 種 比 賽 的 場

所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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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葉 公 鼎 （ 1 9 9 1）： 臺 灣 地 區 公 立 體 育 場 企 業 化 管

理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現 今 須 多 賽 會 都 跟 公 益 活 動 有 關 ， 運 動 中 心 也 不 為 過 ，

公 益 活 動 不 僅 增 加 運 動 中 心 的 正 向 影 響 ， 且 居 民 也 會 對 運 動

中 心 有 正 向 的 觀 感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也 推 出 許 多 公 益 團

體 與 活 動 （ 表 2 - 3） ， 對 銀 髮 族 、 身 心 障 礙 者 以 及 低 收 入 戶

為 服 務 對 象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官 網 ， 2 0 1 3 )。  

 

1 .  公 益 時 段 :上 午 時 段：週 一 至 週 日 - 0 8 : 0 0 ~ 1 0 : 0 0，下 午 時 段 ：

週 一 至 週 五 - 1 4 : 0 0 ~ 1 6 : 0 0 （ 例 假 日 與 寒 暑 假 期 間 下 午 時 段  

暫 停 開 放 ）     

2 .  使 用 對 象 ： 銀 髮 族 ， 低 收 入 戶 ， 憑 証 件 於 公 益 時 段 可 免 費

使 用 游 泳 池 、 健 身 房 。  

3 .  身 心 障 礙 者 ： 憑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及 其 必 要 陪 伴 者 1 位 ， 全 天

免 費 使 用 游 泳 池 、 健 身 房 。  

4 .  身 心 障 礙 者 ： 需 出 示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 駕 照 或 行 照 ， 停 車 前

4 小 時 免 費 ， 第 5 小 時 起 半 價 優 惠 。  

 

 

項 目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四 )觀 賞  
可 舉 辦 各 類 比 賽 活 動 或 表 演，提 供 民 眾 欣 賞 的 機

會 。  

(五 )測 驗  
可 以 測 驗 民 眾 的 體 能 狀 況、運 動 常 識 的 認 知 與 各

類 生 活 需 求 ， 成 為 體 育 活 動 現 象 的 測 驗 站 。  

(六 )休 閒  
具 備 空 間、綠 地 及 活 動 設 施，作 為 民 眾 運 動、休

閒 及 紓 解 身 心 之 環 境 。  
(七 )健 身  提 供 空 間 及 設 施 ， 作 為 民 眾 運 動 健 身 之 場 所 。  

(八 )其 它  
設 施 空 間 可 以 轉 換 作 為 辦 理 非 運 動 性 質 使 用，包
括 表 演 、 會 議 、 或 緊 急 支 避 難 及 收 容 場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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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公 益 團 體 場 地 使 用 一 覽  

星 期  團   體   名   稱  使 用 時 間  

一  
養 生 舞  0 6： 3 0－ 0 7： 3 0  

法 鼓 山 文 教 基 金 會  法 鼓 八 式 動 彈  0 7： 3 0－ 0 8： 3 0  

   

二  

 

中 華 文 化 養 生 運 動 協 會  0 6： 3 0－ 0 7： 3 0  

中 華 民 國 大 都 會 排 舞 協 會  0 7： 3 0－ 0 8： 3 0  

中 華 青 年 健 康 發 展 協 會  0 8： 3 0－ 0 9： 3 0  

長 春 工 商 大 樓 太 極 拳 、 鬆 身 九 法  1 5： 0 0－ 1 7： 0 0  

   

三  

養 生 舞  0 6： 3 0－ 0 7： 3 0  

大 同 松 柏 社 區  0 7： 3 0－ 0 8： 3 0  

法 鼓 山 文 教 基 金 會  法 鼓 八 式 動 彈  0 8： 3 0－ 0 9： 3 0  

 

四  

中 華 文 化 養 生 運 動 協 會  0 6： 3 0－ 0 7： 3 0  

中 華 青 年 健 康 發 展 協 會  0 7： 3 0－ 0 8： 3 0  

圓 華 會  1 0： 0 0－ 1 2： 0 0  

 

五  

養 生 舞  0 6： 3 0－ 0 7： 3 0  

中 華 民 國 大 都 會 排 舞 協 會  0 7： 3 0－ 0 8： 3 0  

 

六  

大 同 松 柏 社 區  0 7： 3 0－ 0 8： 3 0  

中 華 文 化 養 生 運 動 協 會  0 8： 3 0－ 1 0： 0 0  

文 化 舞 者  1 8： 0 0－ 2 1： 0 0  

 

日  中 華 太 極 棒 運 動 氣 功 協 會  0 8： 0 0－ 1 0： 0 0  

資 料 來 源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 2 0 1 2 )。 1 0 1 年 績 效 服 務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年 刊 ， 1 0 1， 2 - 8。  

 

    使 用 者 來 到 運 動 中 心 所 期 望 的 就 是 優 質 的 好 服 務 ， 而 讓

民 眾 有 感 受 到 愉 悅 輕 鬆 自 在 的 運 動 ， 並 且 可 以 增 加 使 用 者 的

滿 意 度 也 對 運 動 中 心 有 正 面 影 響 。  



 

14 

第 三 節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K o t l e r （ 2 0 0 3 ） 指 出 滿 意 度 乃 一 個 人 所 感 覺 得 愉 悅 或 失

望 的 程 度 ， 是 源 自 其 對 產 品 性 能 （ 或 結 果 ） 的 知 覺 與 個 人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 也 就 是 運 動 設 施 或 服 務 的 滿 意 度 對 於 使 用 者 的

期 望 是 否 有 差 異 。 所 以 ，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是 使 用 過 程 的 前 後 比

較 ， 如 投 入 成 本 與 獲 得 利 益 的 比 較 與 使 用 前 的 預 期 與 實 際 結

果 的 比 較，滿 足 使 用 者，則 獲 得 滿 意（ 闕 山 晴，2 0 0 2）。H o w a r d  

與  S h e t h 從 顧 客 的 評 價 與 比 較 ，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顧 客 所 花

的 成 本 與 所 獲 得 的 報 酬 之 認 知 狀 態 ， 且 首 先 將 滿 意 用 於 消 費

理 論 上 ， 認 為 滿 意 識 對 於 付 出 與 實 際 獲 得 的 代 價 是 否 合 理 的

一 種 感 受 （ 引 自 林 煥 銘 ， 2 0 0 3， 頁 3 5）。 魏 鼎 耀 （ 2 0 0 5） 指

出 ， 滿 意 度 為 消 費 者 在 擁 有 或 使 用 過 該 產 品 、 服 務 ， 於 內 心

中 所 獲 得 的 正 面 情 感 滿 足 。 Z e i t h a m l  與  B i t n e r（ 1 9 9 6）認 為

產 品 品 質 、 服 務 品 質 、 價 格 、 情 境 因 素 和 個 人 因 素 皆 會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度 ， 如 圖 （ 2 - 1） 所 示 。  

 

 

 

 

 

圖 2 - 1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影 響 因 素  

資 料 來 源：林 秉 毅（ 2 0 0 5 )。台 北 市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品 質 、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屏 東 師 範 學 院 ， 屏 東 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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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據 曹 勝 雄（ 2 0 0 2）使 用 者 滿 意 度 認 為 使 用 者 對 設 施 的 期

望 和 知 覺 績 效 間 所 產 生 的 差 異 狀 態。使 用 者 有 三 種 水 準 的 滿 意

情 況，績 效 不 如 期 望 時，使 用 者 或 不 滿 意；績 效 和 期 望 剛 好 符

合 時，使 用 者 會 滿 意；若 績 效 超 過 期 望 時 使 用 者 會 高 度 滿 意 。

綜 合 各 學 者 所 提 出 滿 意 度 定 意 之 分 類 整 理 如 下 表 （ 2 - 4） 。  

 

表  2 - 4  

各 學 者 滿 意 度 之 定 義  

學  者 (年 代 )  定   義  

O l i v e r（ 1 9 8 1）  
「 滿 意 度 」 來 自 於 事 前 期 望 與 事 後 服 務
不 一 致 所 產 生 的 心 理 情 緒 。  

  

E n g e l ,  K o l l a t 與  

B l a c k w e l l（ 1 9 8 4）  

顧 客 在 使 用 產 品 之 後 ， 會 對 產 品 績 效 與

購 買 前 信 念 二 者 之 間 的 一 致 性 加 以 評
估 ， 當 二 者 間 有 相 當 的 一 致 性 時 ， 顧 客

將 獲 得 滿 足 ； 反 之 ， 將 產 生 不 滿 意 的 結
果 。  

  
Ts e 與 Wi l t o n  

（ 1 9 8 8）  

顧 客 滿 意 度 可 是 為 顧 客 對 於 事 前 預 期 與

認 知 績 效 間 知 覺 不 一 致 的 評 估 反 應 。  
  

C i n a（ 1 9 8 9）  

提 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消 費 者 的 期 望 與 被 提
供 服 務 經 驗 的 配 合 ， 當 感 受 到 的 服 務 經

驗 未 達 期 望 時 ， 就 會 產 生 失 調 的 感 覺 。  
  

B o l t o n 與 D r e w

（ 1 9 9 1）  

認 為 一 個 人 所 感 覺 的 程 度 高 低 ， 是 源 自
其 對 產 品 功 能 特 性（ 或 結 果 )的 知 覺 與 個

人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 兩 者 比 較 之 後 所 形 成
的 ， 故 滿 意 水 準 乃 所 知 覺 的 功 能 與 期 望

兩 者 之 間 之 差 異 的 函 數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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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代 ) 定   義  

O s t r o m 與 I a c o b u c i  

（ 1 9 9 5）  

「 滿 意 /不 滿 意 」是 一 項 相 對 的 判 斷，它

同 時 考 慮 一 位 顧 客 經 由 購 買 所 獲 得 的 品

質 和 利 益 ， 以 及 為 達 成 此 購 買 所 負 擔 的

成 本 和 努 力 。  

  

Z e i t h a m l 與 B i t n e r  

（ 1 9 9 6）  

認 為 產 品 品 質 、 服 務 品 質 、 價 格 、 情 境

因 素 和 個 人 因 素 皆 會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度 。  

資 料 來 源：林 秉 毅（ 2 0 0 5 )。台 北 市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品 質 、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屏 東 師 範 學 院 ， 屏 東 縣 。  

 

    滿 意 度 是 使 用 者 的 期 望 與 被 服 務 經 驗 所 合 成 ， 當 受 到 的

服 務 未 達 預 期 時 ， 就 會 產 生 不 愉 悅 的 感 覺 。 也 就 是 說 服 務 超

過 預 期 就 會 有 好 印 象 ， 未 達 到 期 望 就 有 負 面 的 感 受 。  

D a y（ 1 9 7 7 ） 指 出 「 滿 意 」 是 一 項 整 體 、 概 括 的 現 象 ，

只 要 評 量 單 一 的 整 體 滿 意 度 即 可 。 因 此 ， 本 研 究 以 單 一 整 體

滿 意 度 作 為 用 後 評 估 參 考 準 則 之 一 做 為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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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用 後 評 估 理 論 相 關 研 究  

 

    「 P o s t - O c c u p a n c y  E v a l u a t io n」， 簡 稱 用 後 評 估「 P O E」，

也 有 人 翻 為 住 後 評 估 ， 為 透 過 以 系 統 且 客 觀 的 研 究 方 法 加 以

檢 測 的 一 種 評 量 方 式 ， 以 檢 討 建 築 設 計 或 使 用 者 目 的 ， 是 否

符 合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蕭 信 余， 2 0 0 6）。由 於 用 後 評 估 的 研 究 範

圍 及 對 象 廣 泛 ， 不 同 的 研 究 者 具 有 不 同 的 學 術 背 景 ， 所 以 對

用 後 評 估 之 與 功 能 性 質 也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陳 格 理， 1 9 9 2）。黃

世 孟 （ 1 9 8 9） 指 出 ， 所 謂 的 性 能 ， 從 規 劃 設 計 的 立 場 談 時 ，

主 要 發 覺 、 感 覺 空 間 （ 環 境 ） 與 活 動 （ 行 為 ） 之 對 應 關 係 所

發 生 的 矛 盾 現 象。也 就 是 用 後 評 估 的 目 標 在 於 檢 討 建 築 空 間，

進 行 改 善 空 間 ， 減 少 空 間 與 使 用 者 之 間 所 產 生 的 問 題 （ 蕭 信

余 ， 2 0 0 6）。 M a r a n s 與 K e n t 和 S p r e c k e l m e y e r（ 1 9 8 1） 認 為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不 同 的 階 段 ， 該 採 取 不 同 的 研 究 方 法 與 技 術 以

達 成 各 階 段 的 目 的 ， 並 蒐 集 研 究 目 標 所 需 的 資 料 ， 以 供 研 究

分 析 用 如 下 圖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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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程 序  

圖 2 - 2   用 後 評 估 操 作 程 序 及 方 法 圖  

資 料 來 源 ： M a r a n s ,  R o b e r t  W .  ＆  S p r e c k e l m e y e r ,  K .  F .  

( 1 9 8 1 ) .  E v a l u a t io n  B u i l t  E n v i r o n m e n t :  A  B e h a v i o r a l  

A p p r o a c h .  A n n  A r o d :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S o c i a l  R e s e a r c h ,  1 1 .  

 

    廣 義 的 用 後 評 估 為 一 種 對 過 去 的 所 做 的 努 力 和 決 策 的 一

種 反 省，使 人 由 增 加 瞭 解 到 近 一 部 從 事 改 良 行 動（ R a b i n o w i t z

＆ S n y d e r， 1 9 7 5）。狹 義 的 用 後 評 估 大 多 數 已 建 築 設 計 的 角 度

為 主 。 P r e i s e r（ 1 9 8 8） 等 學 者 則 將 用 後 評 估 定 義 為 「 在 建 築

物 建 成 且 被 使 用 一 段 時 間 後 ， 憑 藉 著 建 物 績 效 標 準 ， 以 系 統

而 嚴 謹 的 方 法 對 其 進 行 評 估 的 一 種 過 程 。  

    S a n o f f（ 2 0 0 1 ） 指 出 ， 用 後 評 估 是 將 環 境 成 效 與 所 界 定

目 標 和 需 求 相 聯 繫 的 一 種 系 統 評 估 。 因 此 ， 為 了 更 瞭 解 使 用

評

估

程

序  

評

估

技

術  

 勘 查   資 訊  

調 查 研 究 設 計  

 資  料  蒐  集  

 說 明   資 料  

 資  料  分  析  

 環  境  調  查  

 文  獻  回  顧  

 觀  察  測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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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對 於 運 動 設 施 、 設 備 以 及 其 它 服 務 該 採 用 訪 問 、 觀 察 、 問

卷 等 方 法 來 瞭 解 使 用 者 用 後 的 看 法 以 及 感 受。各 定 義 統 整 後，

可 瞭 解 用 後 評 估 ， 透 過 客 觀 的 研 究 方 法 ， 對 使 用 者 用 後 之 運

動 設 施 或 設 備 服 務 的 使 用 狀 況 ， 進 行 的 檢 測 評 估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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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個 案 分 析 及 探 討  

 

    「 運 動 場 館 」 是 指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的 活 動 場 所 ， 包 括 室 內

外 運 動 場 、 體 育 館 、 游 泳 池 及 其 他 種 類 的 運 動 場 館 之 總 稱 ；

而 「 運 動 設 施 」 是 指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的 活 動 器 材 ， 包 括 運 動 設

備 及 設 施 等 所 構 成 的 硬 體 設 施（ 蔡 厚 男， 2 0 0 4）。本 研 究 以 個

案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 做 為 主 要 之 研 究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基 地 面 積 1 , 9 6 3 平 方 公 尺（ 5 9 3 . 8 坪 ），

分 地 下 三 層 、 地 上 四 層 ， 總 樓 板 面 8 , 8 9 2 . 7 平 方 公 尺 （ 2 , 6 9 0

坪 ），建 築 高 度 2 9 . 2 公 尺，每 層 場 地 面 積 9 6 5 . 3 平 方 公 尺（ 2 9 2

坪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年 刊 ， 2 0 1 2）。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工 程 特 色 ： 1 .地 面 下 三 層 採 R C 結

構 ； 地 面 上 四 層 採 鋼 骨 結 構 。 2 .採 用 逆 打 工 法 ， 地 上 與 地 下

同 時 施 工 。 3 .內 、 外 牆 採 組 裝 式 牆 版 ； 樓 層 採 組 裝 式 鋼 承 鈑

（ D E C K）， 縮 短 現 場 施 工 時 程 。 本 研 究 以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用 後

評 估 ， 探 討 各 樓 層 設 施 場 地 以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 可 以 更 瞭 解 每

樓 層 的 設 施 場 地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的 大 小 ， 如 下 表 （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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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樓 層 設 施 及 樓 地 板 面 積  

樓    層  場     地  樓 地 板 面 積  

4 F  羽 球 場  
8 6 9 . 5 8 ㎡  

夾 層 4 7 . 2 7 ㎡  

   

3 F  
攀 岩 場  9 4 3 . 0 8 ㎡  

夾 層 1 8 2 . 8 5 ㎡  多 功 能 球 場  

   

2 F  

健 身 房  

8 8 0 . 8 0 ㎡  
舞 蹈 教 室  

社 區 教 室  
飛 輪 教 室  

   

1 F  

客 服 櫃 臺  

9 3 5 . 1 4 ㎡  

瑜 珈 教 室  
休 閒 廣 場  

兒 童 遊 戲 室  
哺 乳 室  

7- 1 1 便 利 商 店  
棋 藝 及 書 報 閱 覽 室  

   

B 1  
販 賣 部  

1 3 6 3 . 1 8 ㎡  
機 車 停 車 場  

   

B 2  溫 水 游 泳 池  1 8 3 6 . 9 3 ㎡  

   

B 3  停 車 場  1 8 3 6 . 9 3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 用 後 評 估 ， 探 討 各 運 動 種 類 各

設 施 的 使 用 狀 況 與 設 施 內 容 讓 民 眾 可 以 更 瞭 解 自 己 所 需 要 的

運 動 設 施 及 服 務 ， 如 下 表 （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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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6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各 設 施 內 容  

    場    地          設     施     內     容  

羽 球 場  

挑 高 的 空 間 、 明 亮 的 燈 光 加 上 舒 適 的 空
調 設 備 ， 設 有 羽 球 場 四 面 ， 舉 辦 羽 球 教

學 研 習 、 季 租 等 活 動 ， 適 合 熱 愛 運 動 的
市 民 全 天 候 的 運 動 需 求 。  

 

攀 岩 場  

舉 辦 攀 岩 活 動 繩 索 活 動 安 全 教 學 、 研 習

活 動 等 。  

 

多 功 能 球 場  

可 同 時 容 納 3 0 0 人 活 動 ， 設 置 有 羽 球 場
四 面 、 籃 球 場 、 桌 球 場 、 攀 岩 場 、 跆 拳

道 墊 、 活 動 舞 台 、 活 動 椅 等 ， 適 合 舉 辦
各 類 舞 蹈 、 太 極 拳 、 劍 道 、 柔 道 、 跆 拳

道 … 等 運 動 活 動 ， 舉 辦 羽 球 、 籃 球 等 運
動 教 學 研 習 、 季 租 、 公 益 團 體 租 借 、 觀

摩 比 賽 及 社 區 聯 誼 等 活 動 ， 並 提 供 運 動
休 閒 、 大 型 晚 會 使 用 ， 寬 敞 明 亮 。  

 

健 身 房  

特 別 引 進 J O H N S O N 公 司 最 新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 設 置 有 重 量 訓 練 區 、 心 肺 訓 練 區
是 都 市 新 貴 舒 展 身 心 、 健 美 瘦 身 的 最 佳

場 所 。 推 廣 休 閒 健 身 、 塑 身 減 重 、 重 量
訓 練 等 全 民 健 身 運 動 方 案 ， 提 供 運 動 處

方 籤 及 體 適 能 健 身 指 導 、 協 助 個 人 評 估
運 動 效 果 與 進 步 情 形 ， 提 供 健 身 器 材 使

用 指 導 。 本 健 身 中 心 另 設 有 專 業 運 動 教
練 個 別 塑 身 指 導 。  

 

舞 蹈 教 室  

全 功 能 的 寬 闊 空 間 ， 辦 理 各 類 舞 蹈 活 動

及 推 廣 體 驗 課 程 。 如 有 氧 、 瑜 珈 、 國 際
標 準 舞 、 韻 律 美 姿 、 曲 線 雕 塑 、 身 心 靈

雕 塑 等 專 業 課 程 ， 幫 助 您 培 養 青 春 活 力
的 健 康 機 能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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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 2 0 1 2 )。 1 0 1年 績 效 服 務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年 刊 ， 1 0 1， 2 - 8。  

 

場    地          設     施     內     容  

社 區 教 室  

提 供 明 亮 舒 適 的 會 議 設 備 ， 方 便 社 區 民

眾、  運 動 社 團、公 司 行 號 等 進 行 健 康 、
休 閒 、  體 能 的 教 育 的 教 育 研 習 課 程 。  

 

飛 輪 教 室  
辦 理 飛 輪 課 程 。  

 

客 服 櫃 臺  

場 地 租 借 預 約、售 票、報 名 服 務 ;緊 急 事

故 應 變 處 理 中 心 。  

 

瑜 珈 教 室  
辦 理 各 類 舞 蹈 活 動 及 推 廣 體 驗 課 程 。  

 

休 閒 廣 場  
提 供 公 益 團 體 及 一 般 民 眾 租 借 使 用 。  

 

兒 童 遊 戲 室  

配 置 安 全 遊 戲 設 備 ， 提 供 兒 童 或 親 子 自
由 使 用 ， 設 置 有 小 朋 友 最 喜 愛 的 滑 梯

組 ， 鍛 鍊 幼 兒 體 能 。  

 

哺 乳 室  
提 供 民 眾 優 雅 、 舒 適 的 哺 乳 空 間 。  
 

7 - 11 便 利 商 店  
提 供 民 眾 餐 飲 服 務 便 利 性 。  

 

棋 藝 及 書 報 閱 覽 室  

備 有 書 報 雜 誌 ， 提 供 市 民 休 息 閱 讀 ， 運
動 後 恢 復 精 神 的 最 佳 去 處 。  

 

販 賣 部  
販 售 游 泳 池 票 及 泳 具 。  

 

機 車 停 車 場  
設 有 機 車 停 車 位 ， 提 供 來 管 眾 使 用 。  

 

溫 水 游 泳 池  

室 內 溫 水 游 泳 ， 2 5 公 尺 7 水 道 ， 水 深

1 . 1 ~ 1 . 3 公 尺 ， 設 有 專 業 的 S PA 水 療 設
備 、 兒 童 戲 水 池 、 男 女 三 溫 暖 設 施 。  

 

停 車 場  設 有 汽 車 停 車 位 ， 提 供 來 管 民 眾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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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人 在 從 事 體 育 活 動 時 ， 多 以 時 間 、 空 間 、 活 動 內 容 來

考 量 ， 並 且 選 擇 就 近 且 方 便 運 動 的 地 方 ； 若 能 使 參 與 的 民 眾

對 於 場 館 使 用 上 有 了 認 同 感 與 歸 屬 感，增 加 人 群 活 絡 的 機 會，

亦 能 達 到 運 動 場 館 永 續 經 營 的 目 的（ 羅 寶 珍、陳 信 安，2 0 0 6）。

本 研 究 指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場 館 與 設 施 之 服 務 ， 評 估 使 用 者 對

於 用 後 的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性 ， 現 今 的 運 動 中 心 須 有 效 掌 握 場 館

的 特 性 ， 善 用 當 地 的 地 理 資 源 與 環 境 ， 平 價 的 收 費 與 多 功 能

性 的 設 施 ， 設 計 出 適 合 民 眾 對 運 動 場 館 的 需 求 ， 才 能 創 造 出

更 大 的 經 濟 效 益 。 現 在 與 未 來 之 運 動 中 心 的 發 展 趨 勢 ， 也 要

隨 時 進 行 場 館 之 評 估 檢 討 ， 進 行 空 間 設 施 之 改 善 ， 並 規 劃 提

升 場 館 的 使 用 率 與 增 加 運 動 民 眾 ， 使 舊 運 動 場 館 得 以 重 生 ，

如 此 台 灣 未 來 運 動 場 館 能 展 現 多 元 、 永 續 之 風 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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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節 之 研 究 設 計 ， 主 要 依 據 文 獻 回 顧 與 探 討 及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針 對 本 研 究 個 案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蕭 信 余 （ 2 0 0 6） 指 出 一 般 在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均 結 合 質 化 與 量 化 方 法 ， 用 以 強 化 研 究 之 深 度 與 廣 度 ， 其 步

驟 如 實 地 勘 查 、 抽 樣 、 資 料 收 集 及 資 料 分 析 等 ， 對 個 案 作 一

完 整 的 瞭 解 與 分 析 。 本 研 究 探 討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 因 此 針 對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和 參 與 者 ， 以 問 卷 方 式 隨 機 抽 樣 ， 而 結 果 進

行 探 討 重 要 性 與 滿 意 度 ， 分 析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用 後 之 評

估 。 透 過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設 計 的 擬 定 ， 可 使 工 作 有 效 進 行 ， 並

提 高 研 究 品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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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的 使 用 後 的 重 要 性 與

滿 意 度 之 評 估 研 究 ， 本 研 究 流 程 如 下 圖 （ 3 - 1）。  

 

 

 

 

 

 

 

 

 

 

 

 

 

 

 

 

 

 

圖 3 - 1   本 研 究 流 程 圖  

資 料 來 源 ： 自 行 整 理  

     

 個 案 研 究 與 範

圍  

   文  獻  探  討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資 料 分 析 與 統 計  

 

  研  究  方  法  

 

結  果  與  討  論  

 

  研 究 調 查 設 計  

 

問 卷 發 放 及 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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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 估 的 種 類 ， 依 照 目 的 及 評 估 對 象 、 方 式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不 同 ， 評 估 研 究 利 用 事 先 的 、 周 詳 的 計 畫 ， 把 社 會 方 案 （ 自

變 項 ）付 諸 實 施 ，該 方 案 有 其 目 標 或 預 期 標 的（ 應 變 項 ）， 然

後 進 行 研 究，確 實 所 預 期 的 目 標 達 到 何 種 程 度（ S m i t h，1 9 7 5）。

而 運 動 中 心 用 後 評 估 必 須 先 探 討 其 中 之 關 係 人 與 訴 求 面 向 ，

建 立 運 動 中 心 的 評 估 系 統 如 下 圖 （ 3 - 2）。  

 

 

 

 

 

 

 

 

 

 

 

 

 

圖 3 - 2   評 估 系 統 圖  

資 料 來 源 ： 蕭 信 余 （ 2 0 0 6 )。 運 動 建 築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以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為 例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 台 中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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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 以 實 地 到 場 做 隨 機 抽 樣 之 形 式

進 行 資 料 蒐 集 ， 對 於 使 用 完 本 運 動 中 心 之 使 用 者 填 答 問 卷 方

式 ， 而 問 卷 內 容 將 依 據 文 獻 探 討 與 本 研 究 需 求 為 三 大 部 分 ，

包 括 軟 體、硬 體，社 會 性，最 後 在 加 入 八 個 構 面，包 括 服 務 、

安 全 、 課 程 、 專 業 、 設 備 、 舒 適 、 空 間 、 公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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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個 案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在 運 動 中 心 的 評 估 上 ， 採 取 不 同

的 方 式 進 行 評 估 ， 結 合 各 項 評 估 方 法 ， 以 瞭 解 運 動 中 心 與 使

用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並 達 成 研 究 目 的 。 本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架 構 圖

如 下 圖 （ 3 - 3） 所 示 。  

 

 

 

 

 

 

 

 

 

 

圖 3 - 3   本 研 究 架 構 圖  

 

 

 

 

 

 

 

使 用 者  運 動 中 心  

硬 體 部 分  

軟 體 部 分  

社 會 性  

重 要 性  

滿 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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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內 容  

 

    本 章 節 為 用 後 評 估 計 畫 研 究 內 容 ， 其 內 容 包 含 建 立 評 估

項 目 與 內 容 、 擬 定 研 究 架 構 、 確 立 調 查 方 法 並 實 施 調 查 等 。

主 要 以 問 卷 量 化 方 法 ， 以 達 成 評 估 個 案 目 的 。 用 後 評 估 以 使

用 者 的 角 度 評 估 運 動 中 心 的 成 效 ， 本 研 究 選 取 之 評 估 項 目 ，

為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可 評 斷 之 活 動 空 間、設 施、設 備 及 服 務 等 。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設 計 理 念 及 整 體 規 劃 上 ， 形 成 實 質 環 境

影 響 使 用 者，設 計 理 念 與 手 法 為 重 要 評 估 準 則 如 下 表（ 3 - 1）。  

 

表  3 - 1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準 則  

依  據              規   劃   準   則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新

建 工 程 規 劃
設 計 綜 合 報     

告 書  

1 .  社 區 化 :以 社 區 民 眾 使 用，促 進 日 常 交 流 為

主 要 考 量 。  

2 .  多 元 化 :場 地 設 施 考 量 多 元 使 用 功 能 ，結 合

運 動 、 藝 文 、 休 閒 、 娛 樂 、 展 覽 、 集 會 等
功 能 。  

3 .  教 育 化 :提 供 相 關 設 施 ， 以 配 合 終 生 學 習 、
終 生 運 動 。  

4 .  全 民 化 ： 適 合 各 年 齡 層 、 平 民 化 、 大 眾 化
使 用 。  

5 .  永 續 化 :考 慮 安 全 、 防 災 、 保 健 、 便 利 、 書
是 以 達 永 續 使 用 之 目 標 。  

6 .  和 諧 化 :考 慮 功 能 性 、 親 近 性 、 相 容 性 、 適
景 性 之 空 間 及 造 型 設 計 。  

7 .  人 性 化 : 考 慮 無 障 礙 設 施 及 行 動 不 便 者 之
使 用 機 能 。  

8 .  環 保 化 :考 慮 省 能 、 高 效 率 、 低 噪 音 及 符 合
環 保 需 求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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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蕭 信 余 （ 2 0 0 6 )。 運 動 建 築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以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為 例 （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 台 中 市 。  

 

 

 

 

依  據              規   劃   準   則  

歸 納 文 獻 回
顧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要 點  

1 .  整 體 性 : 強 調 配 合 周 遭 自 然 環 境 、 人 文 環

境 、 社 區 發 展 及 都 市 計 畫 等 ， 做 一 完 整 的
規 劃 與 設 計 。  

2 .  功 能 性 : 強 調 運 動 設 施 的 規 劃 設 計 符 合 使
用 對 象 及 其 使 用 需 求 。  

3 .  安 全 性 : 強 調 設 計 規 劃 運 動 設 施 及 環 境 的
安 全 。  

4 .  經 濟 性 : 強 調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能 延 長 使 用 壽
命 及 減 少 資 源 的 浪 費 。  

5 .  未 來 性 :強 調 規 劃 設 計 要 能 符 合 趨 勢 ， 如 使
用 需 求 的 改 變 與 成 長 等 。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優 良 服 務
作 業 規 範

（ G P S）」  

運 動 用 品 、 器 材 零 售 業 範 圍 包 含 從 事 與 運 動

商 品 有 關 之 買 賣 或 服 務 提 供 為 主 ， 其 場 所 環
境 及 設 施 應 依 運 動 商 品 種 類 及 特 性 裝 設 適 當

之 照 明 或 採 光 ， 設 計 及 構 築 材 料 應 考 量 安
全 、 防 火 及 易 清 理 等 原 則 ， 並 提 供 相 關 資 訊

等 功 能 。  

 

民 間 機 構 參
與 臺 北 市 運

動 中 心 營 運
可 行 性 評 估

模 式 之 研 究
（ 楊 智 荃 ，

2 0 0 2）  

「 場 地 設 施 與 活 動 」 指 標 ， 認 為 指 標 之 重 要
程 度 依 序 為 ：  

1 .  本 業 設 施 及 條 件 : ( 1 ) 交 通 與 環 境 現 況 ( 2 ) 經
營 場 地 設 施 。  

2 .  附 屬 商 業 設 施 : ( 1 )周 邊 設 施 ( 2 ) 停 車 場 ( 3 ) 販
賣 部 。  

3 .  軟 體 營 運 服 務 : ( 1 )文 藝 活 動 ( 2 ) 休 閒 活 動 。  



 

32 

    本 研 究 整 理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用 後 評 估 項 目 ， 根 據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分 為 三 大 部 分 ， 包 含 軟 體 、 硬 體 與 社 會 性 ， 軟 體 部 分

為 服 務、安 全、課 程、專 業，硬 體 部 分 為 設 備、舒 適 和 空 間 ，

社 會 性 則 是 公 益 ， 內 部 整 理 如 下 表 （ 3 - 2）。  

 

表  3 - 2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評 估 項 目  

分  類  項 目  內    容  

軟 體 部 分  

服 務  服 務 態 度、課 訴 處 理、資 訊 中 心、 售 票

方 式、諮 詢 服 務、網 站 查 詢、環 境 衛 生。 

 

安 全  置 物 櫃、設 施 定 期 保 養、逃 生 口、 建 築
防 震、防 滑 地 板、殘 障 廁 所、滅 火 系 統。 

 

課 程  收 費、時 段、內 容、資 訊、報 名、選 擇 。 

 

專 業  管 理 人 員、專 業 人 員、運 動 指 導 師 、課

程 教 師、水 電 維 修、 設 施 規 劃、運 動 傷
害 防 護 師 。  

 

硬 體 部 分  

設 備  運 動 器 材 規 劃、教 室 數 量 規 劃、維 修 品

質 、 衛 浴 設 備 、 電 梯 空 間 、 空 調 設 備 、
音 響 品 質 、 監 視 系 統 。  

 

舒 適  燈 光 、 空 調 、 室 內 裝 潢 、 色 彩 配 搭 、 環

境 衛 生 、 休 息 空 間 、 廣 播 音 響 系 統 。  

 

空 間  空 間 配 置、設 施 配 置、標 示 明 確、 動 線
規 劃 。  

 

社 會 性  
公 益  公 益 時 段、居 民 回 饋、社 會 教 育、 知 識

教 育 、 社 交 機 會 、 社 區 發 展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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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問 卷 透 過 專 家 學 者 審 核 之 專 家 效 度 問 卷 ， 本 問 卷

足 以 具 有 信 效 度，問 卷 分 為 八 個 構 面 共 計 4 5 題 如 下 表（ 3 - 3）、

（ 3 - 4）。  

 

表  3 - 3  

本 研 究 問 卷 題 項 與 內 容  

 構 面                    題 數               內      容  

服 務  5  
主 要 瞭 解 使 用 者 對 運 動 中 心 的 服 務 人 員 及
資 訊 服 務 等 之 用 後 感 受 。  

安 全  5  
主 要 評 估 運 動 中 心 的 災 難 逃 生 設 施 與 危 害
處 理 是 否 完 善 。  

課 程  6  
評 估 運 動 中 心 之 課 程 是 否 合 乎 使 用 者 需
求 。  

專 業  5  
評 估 運 動 中 心 專 業 人 員 之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  

設 備  6  評 估 運 動 中 心 各 設 施、設 備 有 完 善 的 規 劃 。 

舒 適  6  
讓 使 用 者 在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各 設 施 與 環 境 衛

生 有 感 到 舒 適 的 感 覺 。  

空 間  6  瞭 解 運 動 中 心 的 設 施 空 間 配 置 等 等 。  

公 益  6  
評 估 運 動 中 心 對 於 公 益 與 社 區 教 育 發 展 等
狀 況 。  

 

 

 

 

 

 

 

 

 

 



 

34 

表  3 - 4   

專 家 效 度 學 者  

姓   名      現   職  

王 慶 堂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資 訊 與 傳 播 學 系 主 任  
黃 宗 成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觀 光 休 閒 管 理 研 究 所 教 授  

李 建 興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運 動 競 技 學 系 教 授  
徐 欽 賢  勤 益 科 技 大 學 休 閒 產 業 學 系 教 授  

簡 鴻 檳  救 國 團 運 動 產 業 處 處 長  
陳 光 復  新 北 市 新 莊 運 動 中 心 執 行 長  

曾 清 波  臺 北 市 南 港 運 動 中 心 執 行 長  
許 樹 錚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執 行 長  

 

    瞭 解 各 構 面 幫 助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分 析 運 動 中 心 的 項 目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性 ， 在 研 究 結 果 方 面 可 得 到 預 期 的 結 果 ，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可 對 於 未 來 運 動 中 心 的 研 究 提 出 有 效 之 建 議 與 改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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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採 用 M a r t i l l a 與 J a m e s（ 1 9 7 7） 在 汽 車 銷 售 公 司

使 用 之 研 究 服 務 性 之 工 具 ， 此 工 具 名 稱 為 重 要 性 與 滿 意 度 分

析 （ I m p o r t a n c e -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a l y s i s ， 簡 稱 I PA 研 究 ）， 其

工 具 方 法 為 將 滿 意 度 設 定 為 X 軸，重 要 性 設 定 為 Y 軸，再 將

個 構 面 置 入 ， X、 Y 軸 將 各 構 面 分 為 4 象 限 。  

 

一 、  繼 續 保 持 區 ：重 要 性 與 滿 意 度 均 高 ，表 示 此 區 應 維 持 。  

 

二 、  集 中 關 注 區 ：重 要 性 高 滿 意 度 低， 表 示 此 區 民 眾 認 為 重    

            要 但 對 中 心 滿 意 度 卻 低 ， 應 即 刻 改 善 。  

 

三 、  過 度 努 力 區 ：重 要 性 低 滿 意 度 高， 表 示 此 區 面 向 為 民 眾  

            較 不 重 視 但 滿 意 度 高 ， 呈 現 供 過 於 求 。  

 

四 、  低 順 位 區 ：重 要 性 高 滿 意 度 低 ，表 示 民 眾 需 求 低 但 重 要  

          性 也 不 高 ， 因 此 改 善 順 序 較 低 。  

 

    本 研 究 使 用 I PA 工 具 將 本 個 案 運 動 中 心 分 為 4 個 重 要 性

與 滿 意 度 統 整 之 結 果 ， 可 以 得 到 使 用 者 對 於 本 中 心 之 正 面 與

負 面 感 受 ， 在 分 析 上 說 服 力 較 高 ， 更 可 提 供 日 後 管 理 者 一 份

完 整 依 據 ，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軟 硬 體 做 出 直 接 的 改 善 ， 提 高 營 收

與 民 眾 對 於 本 中 心 之 觀 感 ， 最 後 提 高 運 動 中 心 整 體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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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本 研 究 蒐 集 之 問 卷 資 料 以 S P S S 1 2 . 0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結 果

分 析 ， 分 析 方 法 包 括 描 述 性 統 計 、 信 度 分 析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各 項 目 操 作 如 下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D e s c r i p t i v e  A n a l y s i s )  

     透 過 平 均 數、標 準 差、次 數 分 配、百 分 比 資 料 結 果 將 瞭  

     解 各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對 於 用 後 體 驗 之 差 異 性，並 做 分 析  

     與 討 論 。  

二 、  信 效 度 分 析 (R e l i a b i l i t y  a n d  V a l i d i t y )  

     用 來 檢 驗 評 估 量 表 的 可 靠 程 度，亦 用 於 檢 驗 各 因 子 間 的  

     相 關 性 。  

三 、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T - t e s t )  

     主 要 在 檢 定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個 因 素 的 差 異 。  

四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O n e - w a y  A n o v a )  

     透 過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檢 定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空 間  

     與 設 施 滿 意 度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五 、  I P A分 析 ( I m p o r t a n t -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a l y s i s )                                         

本 研 究 採 用 I P A調 查 分 析，以 重 要 性 與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值 為

分 隔 ， 將 空 間 分 為 四 象 限 ，以 重 要 程 度 為 Y軸 ， 滿 意 程 度

為 X軸，來 探 討 使 用 者 對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整 體 用 後 之 感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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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第 一 節   人 口 資 料 與 參 與 行 為 分 析  

 

    本 研 究 為 了 瞭 解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之 現 況 ， 本 節 統 計

分 析 了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描 述 與 分 析 。  

 

一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一 )性 別 ：  

    由 於 在 性 別 上 女 性 填 答 率 高 於 男 性 ， 女 性 填 答 者 有 2 6 4  

人 占 6 5 . 7 % ， 男 性 填 答 者 計 1 3 8 人 占 3 4 . 3 % ， 共 計 4 0 2 人 ，

如 下 表 （ 4 - 1） 所 示 。  

 

表  4 - 1  

受 試 者 性 別 統 計 表   

變 項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性 別  
男 性  1 3 8  3 4 . 3 %  3 4 . 3 %  

女 性  2 6 4  6 5 . 7 %  1 0 0 %  

總 和  4 0 2  1 0 0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二 )年 齡 ：  

    使 用 者 年 齡 以 1 9 - 2 9 歲 最 多 人 ， 1 8 歲 以 下 計 4 7 人 占

11 . 7 %，1 9 - 2 9 歲 計 1 2 8 人 占 3 1 . 8 %，3 0 - 3 9 歲 計 1 2 0 人 占 2 9 . 9 %，

4 0 - 4 9 歲 計 6 6 人 占 1 6 . 4 % ， 5 0 - 5 9 歲 計 3 0 人 占 7 . 5 %， 6 0 歲

以 上 計 11 人 占 2 . 7 %， 共 計 4 0 2 人 ， 如 下 表 （ 4 - 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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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受 試 者 年 齡 統 計 表  

變 項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比 (%)  累 計 百 分 比 (%)  

年 齡  

1 8 歲 以 下  4 7  11 . 7 %  11 . 7 %  

1 9 - 2 9 歲  1 2 8  3 1 . 8 %  4 3 . 5 %  

3 0 - 3 9 歲  1 2 0  2 9 . 9 %  7 3 . 4 %  

4 0 - 4 9 歲  6 6  1 6 . 4 %  8 9 . 8 %  

5 0 - 5 9 歲  3 0  7 . 5 %  9 7 . 3 %  

6 0 歲 以 上  11  2 . 7 %  1 0 0 %  

總 和  4 0 2  1 0 0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三 )學 歷 ：  

    使 用 者 大 多 數 為 大 專 院 校 畢 業 ， 國 小 計 1 3 人 占 3 . 2 %，

國 中 計 1 6 人 占 4 . 0 %， 高 中 、 職 計 6 5 人 占 1 6 . 2 %， 大 專 院 校

計 2 5 8 人 占 6 4 . 2 % ， 研 究 所 以 上 計 5 0 人 占 1 2 . 4 %， 共 計 4 0 2

位 ， 如 下 表 （ 4 - 3） 所 示 。  

 

表  4 - 3  

受 試 者 學 歷 統 計 表  

變 項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學 歷  

國 小  1 3  3 . 2 %  3 . 2 %  

國 中  1 6  4 . 0 %  7 . 2 %  

高 中 、 職  6 5  1 6 . 2 %  2 3 . 4 %  

大 專 院 校  2 5 8  6 4 . 2 %  8 7 . 6 %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 

5 0  1 2 . 4 %  1 0 0 %  

總 和  4 0 2  1 0 0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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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婚 姻 ：  

    使 用 者 以 未 婚 居 多 ， 已 婚 者 計 1 3 9 人 占 3 4 . 6 % ， 未 婚 者

計 2 6 0 人 占 6 4 . 7 %， 其 他 計 3 人 占 0 . 7 %， 共 計 4 0 2 人 ， 如 下

表 （ 4 - 4） 所 示 。  

 

表  4 - 4  

受 試 者 婚 姻 統 計 表  

變 項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婚 姻  

已 婚  1 3 9  3 4 . 6 %  3 4 . 6 %  

未 婚  2 6 0  6 4 . 7 %  9 9 . 4 %  

其 他  3  0 . 7 %  1 0 0 %  

總 和  4 0 2  1 0 0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五 )職 業 ：  

    使 用 者 多 以 學 生 為 主 ， 其 次 為 服 務 自 由 業 ， 資 訊 科 技 計

4 6 人 占 11 . 4 %，工 業 製 造 計 1 8 人 占 4 . 5 %，金 融 壽 險 計 4 8 人

占 1 1 . 9 %，觀 光 餐 飲 計 1 8 人 占 4 . 5 %，醫 護 生 技 計 9 人 占 2 . 2 % ，

建 築 營 造 計 11 人 占 2 . 7 %， 農 林 漁 牧 計 6 人 占 1 . 5 %， 服 務 自

由 計 8 8 人 占 2 1 . 9 %， 退 休 計 7 人 占 1 . 7 %， 軍 公 教 計 2 0 人 占

5 %， 家 管 計 3 0 人 占 7 . 5 %， 學 生 計 1 0 1 人 位 占 2 5 . 1 %， 共 計

4 0 2 人 ， 如 下 表 （ 4 -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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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受 試 者 職 業 統 計 表  

職  業  人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資 訊 科 技 業  4 6  11 . 4 %  11 . 4 %  

工 業 製 造 業  1 8  4 . 5 %  1 5 . 9 %  

金 融 服 務 業  4 8  11 . 9 %  2 7 . 9 %  

觀 光 餐 飲 業  1 8  4 . 5 %  3 2 . 3 %  

醫 護 生 技 業  9  2 . 2 %  3 4 . 6 %  

建 築 營 造 業  11  2 . 7 %  3 7 . 3 %  

農 林 漁 牧 業  6  1 . 5 %  3 8 . 8 %  

服 務 自 由 業  8 8  2 1 . 9 %  6 0 . 7 %  

退 休 人 員  7  1 . 7 %  6 2 . 4 %  

軍 公 教  2 0  5 . 0 %  6 7 . 4 %  

家 管  3 0  7 . 5 %  7 4 . 9 %  

學 生  1 0 1  2 5 . 1 %  1 0 0 %  

總 和  4 0 2  1 0 0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六 )居 住 地 ：  

    民 眾 大 多 數 住 在 新 北 市 居 多 ， 其 次 為 中 山 區 ， 南 港 區 計

7 人 占 1 . 7 %，松 山 區 計 1 5 人 占 3 . 7 %，信 義 區 計 1 6 人 占 4 %，

內 湖 區 計 6 人 占 1 . 5 %， 文 山 區 計 3 人 占 0 . 7 %， 士 林 區 計 2 7

人 占 6 . 7 %，北 投 區 計 1 0 人 占 2 . 5 %，中 山 區 計 9 3 人 占 2 3 . 3 % ，

大 安 區 計 2 7 人 占 6 . 7 %， 中 正 區 計 1 7 人 占 4 . 2 % ， 大 同 區 計

3 9 人 占 9 . 7 %，萬 華 區 計 8 人 占 2 %，新 北 市 計 1 2 3 人 占 3 0 . 8 % ，

其 他 計 1 0 人 占 2 . 5 %， 共 計 4 0 2 位 ， 如 下 表 （ 4 - 6）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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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受 試 者 居 住 地 統 計 表  

變 項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居 住 地  

南 港 區  7  1 . 7 %  1 . 7 %  

松 山 區  1 5  3 . 7 %  5 . 5 %  

信 義 區  1 6  4 . 0 %  9 . 5 %  

內 湖 區  6  1 . 5 %  11 . 1 %  

文 山 區  3  0 . 7 %  1 8 . 4 %  

士 林 區  2 7  6 . 7 %  2 0 . 9 %  

北 投 區  1 0  2 . 5 %  4 4 . 0 %  

中 山 區  9 3  2 3 . 3 %  5 0 . 7 %  

大 安 區  2 7  6 . 7 %  5 5 . 0 %  

中 正 區  1 7  4 . 2 %  6 4 . 7 %  

大 同 區  3 9  9 . 7 %  6 6 . 7 %  

萬 華 區  8  2 . 0 %  9 7 . 5 %  

新 北 市  1 2 3  3 0 . 8 %  9 9 . 8 %  

其 他 縣 市  1 0  2 . 5 %  1 0 0 %  

總 和  4 0 2  1 0 0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七 )工 作 地 ：  

    使 用 者 大 多 數 以 中 山 區 為 主，南 港 區 計 7 人 占 1 . 7 %，松

山 區 計 2 6 人 占 6 . 5 %， 信 義 區 計 2 7 人 占 6 . 7 %， 內 湖 區 計 1 5

人 占 3 . 7 %，文 山 區 計 5 人 占 1 . 2 %，士 林 區 計 1 5 人 占 3 . 7 % ，

北 投 區 計 9 人 占 2 . 2 %， 中 山 區 計 1 1 9 人 占 2 9 . 6 %， 大 安 區 計

2 1 人 占 5 . 2 %，中 正 區 計 2 1 人 占 5 . 2 %，大 同 區 計 2 3 人 占 5 . 7 %，

萬 華 區 計 5 人 占 1 . 2 %， 新 北 市 計 3 6 人 占 9 %， 其 他 計 1 7 人

占 4 . 2 %， 無 計 5 6 人 占 1 3 . 9 %， 共 計 4 0 2 人 ， 如 下 表 （ 4 - 7）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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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受 試 者 工 作 地 統 計 表  

變 項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工 作 地  

南 港 區  7  1 . 7 %  1 . 7 %  

松 山 區  2 6  6 . 5 %  8 . 2 %  

信 義 區  2 7  6 . 7 %  1 4 . 9 %  

內 湖 區  1 5  3 . 7 %  1 8 . 7 %  

文 山 區  5  1 . 2 %  1 9 . 9 %  

士 林 區  1 5  3 . 7 %  2 3 . 6 %  

北 投 區  9  2 . 2 %  2 5 . 9 %  

中 山 區  11 9  2 9 . 6 %  5 5 . 5 %  

大 安 區  2 1  5 . 2 %  6 0 . 7 %  

中 正 區  2 1  5 . 2 %  6 5 . 9 %  

大 同 區  2 3  5 . 7 %  7 1 . 6 %  

萬 華 區  5  1 . 2 %  7 2 . 9 %  

新 北 市  3 6  9 . 0 %  8 1 . 8 %  

其 他 縣 市  1 7  4 . 2 %  8 6 . 1 %  

無  5 6  1 3 . 9 %  1 0 0 %  

總 和  4 0 2  1 0 0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八 )平 均 月 收 入 ：  

    大 多 數 民 眾 以 2 萬 以 下 居 多 ， 2 0 , 0 0 0 以 下 計 1 0 7 人 占

2 6 . 6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計 1 2 9 人 占 3 2 . 1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計

8 4 人 占 2 0 . 9 %，6 0 , 0 0 1 - 8 0 , 0 0 0 計 2 5 人 占 6 . 2 %，8 0 , 0 0 1 - 1 0 0 , 0 0 0

計 1 7 人 占 4 . 2 %， 1 0 0 , 0 0 0 以 上 計 1 2 人 占 3 %， 無 收 入 計 2 8

人 占 7 %， 如 下 表 （ 4 - 8） 所 示 。  

 

 

 

 



 

43 

表  4 - 8  

受 試 者 平 均 月 收 入 統 計 表  

平 均 月 收 入  人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7  2 6 . 6 %  2 6 . 6 %  

2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1 2 9  3 2 . 1 %  5 8 . 7 %  

4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8 4  2 0 . 9 %  7 9 . 6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元  2 5  6 . 2 %  8 5 . 8 %  

8 0 , 0 0 1 - 1 0 0 , 0 0 0 元  1 7  4 . 2 %  9 0 . 0 %  

1 0 0 , 0 0 1 以 上  1 2  3 . 0 %  9 3 . 0 %  

無  2 8  7 . 0 %  1 0 0 %  

總 和  4 0 2  1 0 0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透 過 性 別 可 以 了 解 ， 使 用 者 比 例 女 性 高 於 男 性 ， 而 填 答

率 女 性 也 較 高 ， 使 用 者 主 要 族 群 為 學 生 較 多 ， 年 齡 大 多 分 布

於 1 9 - 2 9 歲 ， 且 學 歷 大 多 為 大 專 院 校 ， 因 此 運 動 中 心 各 項 服

務 須 針 對 各 年 齡 層 民 眾 需 求 所 做 策 略 性 提 升 ， 而 大 多 數 民 眾

會 選 擇 離 工 作 地 住 家 較 近 的 運 動 中 心 為 主 ， 因 此 運 動 中 心 交

通 便 利 相 當 重 要，使 用 者 平 均 月 收 入 大 部 分 在 2 0 , 0 0 1 - 4 0 , 0 0 0，

其 次 在 2 0 , 0 0 0 以 下，運 動 中 心 收 費 相 當 平 價 有 別 於 一 般 健 身

房 會 員 制 的 昂 貴 收 費 ， 而 平 價 消 費 可 提 升 民 眾 的 運 動 風 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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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民 眾 每 周 來 運 動 中 心 1 次 1 7 5 人 占 4 3 . 5 %，每 周 2 次 11 3

人 占 2 8 . 1 %， 最 低 每 兩 周 1 次 5 人 占 1 . 2 %。 如 下 表 （ 4 - 9）。  

 

表  4 - 9  

使 用 頻 率 分 配 表  

消 費 頻 率  次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每 周 1 次  1 7 5  4 3 . 5  4 3 . 5  

每 周 2 次  11 3  2 8 . 1  7 1 . 6  

每 周 3 次  4 7  11 . 7  8 3 . 3  

每 周 3 次 以 上  3 2  8  9 1 . 3  

每 兩 周 1 次  5  1 . 2  9 2 . 5  

每 個 月 1 次  3 0  7 . 5  1 0 0  

總 和  4 0 2  1 0 0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分 析 結 果 使 用 者 在 運 動 中 心 停 留 時 間 為 1 - 2 小 時 最 多 人 ，

有 2 0 7 人 占 5 1 . 5 %， 依 次 為 1 小 時 內 9 2 人 占 2 2 . 9 %， 最 少 為

6 小 時 以 上 1 人 占 0 . 2 %。 如 下 表 （ 4 - 1 0）。  

 

表  4 - 1 0  

停 留 時 間 分 配 表  

停 留 時 間  次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1 小 時 內  9 2  2 2 . 9  2 2 . 9  

1 - 2 小 時  2 0 7  5 1 . 5  7 4 . 4  

2 - 4 小 時  9 8  2 4 . 4  9 8 . 8  

4 - 6 小 時  4  1  9 9 . 8  

6 小 時 以 上  1  0 . 2  1 0 0  

總 和  40 2  1 0 0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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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果 顯 示 民 眾 最 多 停 留 時 段 為 晚 上 ( 1 9 : 0 1 - 2 2 : 0 0 ) 1 4 0 人，

占 3 4 . 8 % ， 晚 上 大 多 數 為 上 班 族 、 學 生 ， 最 少 為 上 午

( 0 6 : 0 0 - 0 8 : 0 0 ) 8 人 占 2 %， 上 午 公 益 時 段 大 多 都 是 銀 髮 族 ， 填

達 意 願 不 是 很 高 。 如 下 表 （ 4 - 11）。  

 

表  4 - 1 1  

使 用 時 段 分 配 表  

停 留 時 段  次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上 午 ( 0 6 : 0 0 - 0 8 : 0 0 )  8  2  2  

上 午 ( 0 8 : 0 1 - 1 1 : 0 0 )  7 9  1 9 . 7  2 1 . 6  

中 午 ( 11 : 0 1 - 1 3 : 0 0 )  3 1  7 . 7  2 9 . 4  

下 午 ( 1 3 : 0 1 - 1 6 : 0 0 )  6 7  1 6 . 7  4 6  

下 午 ( 1 6 : 0 1 - 1 9 : 0 0 )  7 7  1 9 . 2  6 5 . 2  

晚 上 ( 1 9 : 0 1 - 2 2 : 0 0 )  1 4 0  3 4 . 8  1 0 0  

總 和  4 0 2  1 0 0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1 .  健 身 房 ：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1 7 9 人 ， 占 4 4 . 5 %。  

2 .  游 泳 池 ：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7 0 人 ， 占 1 7 . 4 %。  

3 .  羽 球 場 ：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8 7 人 ， 占 2 1 . 6 %。  

4 .  籃 球 場 ：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2 2 人 ， 占 5 . 5 %。  

5 .  桌 球 場 ： 無 人 經 常 使 用 。  

6 .  撞 球 室 ： 無 此 設 施 。  

7 .  攀 岩 場 ：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1 人 ， 占 0 . 2 %。  

8 .  街 舞 廣 場 ：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11 人 ， 占 2 . 7 %。  

9 .  射 箭 場 ： 無 此 設 施 。  

1 0 .  潛 水 池 ： 無 此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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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閱 覽 室 ：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5 人 ， 占 1 . 2 %。  

1 2 .  溜 冰 場 ： 無 此 設 施 。  

1 3 .  棋 藝 室 ：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1 人 ， 占 0 . 2 %。  

1 4 .  壁 球 場 ： 無 此 設 施 。  

1 5 .  舞 蹈 教 室 ：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1 2 1 人 ， 占 3 0 . 1 % 。  

1 6 .  室 內 跑 道 ： 無 此 設 施 。  

1 7 .  飛 輪 教 室 ：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1 4 人 ， 占 3 . 5 %。  

1 8 .  環 狀 教 室 ： 無 此 設 施 。  

1 9 .  高 爾 夫 練 習 室 ： 無 此 設 施 。  

2 0 .  空 氣 槍 射 擊 場 ： 無 此 設 施 。  

2 1 .  其 他 ：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2 4 人 ， 占 6 %， 分 別 為 ， 瑜 珈 教 室

1 2 人，綜 合 球 場 9 人，多 功 能 教 室 3 人。如 下 表（ 4 - 1 2）。  

 

表  4 - 1 2  

使 用 設 施 分 配 表  

設 施 項 目  
不 常 使 用  

人 數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最 常 使 用  

百 分 比 ( % )  

健 身 房  2 2 3  1 7 9  4 4 . 5  

游 泳 池  3 3 2  7 0  1 7 . 4  

羽 球 場  3 1 5  8 7  2 1 . 6  

籃 球 場  3 8 0  2 2  5 . 5  

桌 球 場  0  0  0  

撞 球 室  0  0  0  

攀 岩 場  4 0 1  1  0 . 2  

街 舞 廣 場  3 9 1  11  2 . 7  

射 箭 場  0  0  0  

潛 水 池  0  0  0  

閱 覽 室  3 9 7  5  1 . 2  

溜 冰 場  0  0  0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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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施 項 目  
不 常 使 用  

人 數  
最 常 使 用 人 數  

最 常 使 用  

百 分 比 ( % )  

棋 藝 室  4 0 1  1  0 . 2  

壁 球 場  0  0  0  

舞 蹈 教 室  2 8 1  1 2 1  3 0 . 1  

室 內 跑 道  0  0  0  

飛 輪 教 室  3 8 8  1 4  3 . 5  

環 狀 教 室  0  0  0  

高 爾 夫 練 習 室  0  0  0  

空 氣 槍 射 擊 場  0  0  0  

其 他  3 7 8  2 4  6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1 .  健 身 房 ： 最 滿 意 人 數 1 7 0 人 ， 占 4 2 . 3 %。  

2 .  游 泳 池 ： 最 滿 意 人 數 5 4 人 ， 占 1 3 . 4 %。  

3 .  羽 球 場 ： 最 滿 意 人 數 7 6 人 ， 占 1 8 . 9 %。  

4 .  籃 球 場 ： 最 滿 意 人 數 2 0 人 ， 占 5 %。  

5 .  桌 球 場 ： 最 滿 意 人 數 1 人 ， 占 0 . 2 % 。  

6 .  撞 球 室 ： 無 此 設 施 。  

7 .  攀 岩 場 ： 最 滿 意 人 數 3 人 ， 占 0 . 7 % 。  

8 .  街 舞 廣 場 ： 最 滿 意 人 數 1 6 人 ， 占 7 %。  

9 .  射 箭 場 ： 無 此 設 施 。  

1 0 .  潛 水 池 ： 無 此 設 施 。  

1 1 .  閱 覽 室 ： 最 滿 意 人 數 8 人 ， 占 2 %。  

1 2 .  溜 冰 場 ： 無 此 設 施 。  

1 3 .  哺 乳 室 ： 最 滿 意 人 數 2 人 ， 占 0 . 5 % 。  

1 4 .  淋 浴 間 ： 最 滿 意 人 數 1 7 0 人 ， 占 4 2 . 3 %。  

1 5 .  棋 藝 室 ： 最 滿 意 人 數 1 7 0 人 ， 占 4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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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環 狀 教 室 ： 無 此 設 施 。  

1 7 .  舞 蹈 教 室 ： 最 滿 意 人 數 11 人 ， 占 2 . 7 %。  

1 8 .  室 內 跑 道 ： 無 此 設 施 。  

1 9 .  飛 輪 教 室 ： 最 滿 意 人 數 1 0 人 ， 占 2 . 5 %。  

2 0 .  其 他 ： 最 滿 意 人 數 1 4 人 ， 占 3 . 5 %， 分 別 為 ， 瑜 珈 教 室 6

人 ， 綜 合 球 場 7 人 ， 多 功 能 教 室 1 人 。 如 下 表 （ 4 - 1 3）。  

 

表  4 - 1 3  

使 用 者 之 滿 意 度 分 配 表 1 

設 施 項 目  不 滿 意 人 數  滿 意 人 數  滿 意 人 數 百 分 比 ( % )  

健 身 房  2 3 2  1 7 0  4 2 . 3  

游 泳 池  3 4 8  5 4  1 3 . 4  

羽 球 場  3 2 6  7 6  1 8 . 9  

籃 球 場  3 8 2  2 0  5 . 0  

桌 球 場  4 0 1  1  0 . 2  

撞 球 室  0  0  0  

攀 岩 場  3 9 9  3  0 . 7  

街 舞 廣 場  3 8 6  1 6  4  

射 箭 場  0  0  0  

潛 水 池  0  0  0  

閱 覽 室  3 9 4  8  2  

溜 冰 場  0  0  0  

哺 乳 室  4 0 0  2  0 . 5  

淋 浴 間  3 9 1  11  2 . 7  

棋 藝 室  0  0  0  

環 狀 教 室  0  0  0  

舞 蹈 教 室  3 0 8  9 4  2 3 . 4  

室 內 跑 道  0  0  0  

飛 輪 教 室  3 9 2  1 0  2 . 5  

其 他  3 8 8  1 4  3 . 5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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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健 身 房 ： 不 滿 意 人 數 2 2人 ， 占 5 . 5 %。  

2 .  游 泳 池 ： 不 滿 意 人 數 2 4人 ， 占 6 %。  

3 .  羽 球 場 ： 不 滿 意 人 數 1 4人 ， 占 3 . 5 %。  

4 .  籃 球 場 ： 不 滿 意 人 數 7人 ， 占 1 . 7 %。  

5 .  桌 球 場 ： 不 滿 意 人 數 4人 ， 占 1 %。  

6 .  撞 球 室 ： 無 此 設 施 。  

7 .  攀 岩 場 ： 不 滿 意 人 數 1人 ， 占 0 . 2 %。  

8 .  街 舞 廣 場 ： 不 滿 意 人 數 2人 ， 占 0 . 5 %。  

9 .  射 箭 場 ： 無 此 設 施 。 潛 水 池 ： 無 此 設 施 。  

1 0 .  閱 覽 室 ： 不 滿 意 人 數 1 5人 ， 占 3 . 7 %。  

1 1 .  溜 冰 場 ： 無 此 設 施 。  

1 2 .  哺 乳 室 ： 不 滿 意 人 數 2人 ， 占 0 . 5 %。  

1 3 .  淋 浴 間 ： 不 滿 意 人 數 1 4 0人 ， 占 3 4 . 8 %。  

1 4 .  棋 藝 室 ： 不 滿 意 人 數 3人 ， 占 0 . 7 %。  

1 5 .  環 狀 教 室 ： 無 此 設 施 。   

1 6 .  舞 蹈 教 室 ： 不 滿 意 人 數 1 6人 ， 占 4 %。  

1 7 .  室 內 跑 道 ： 無 此 設 施 。  

1 8 .  飛 輪 教 室 ： 不 滿 意 人 數 3人 ， 占 0 . 7 %。  

1 9 .  其 他 ： 不 滿 意 人 數 7人 ， 占 1 . 7 %， 都 以 廁 所 不 滿 意 。 無 ： 沒

有 對 其 他 設 施 不 滿 意 的 有 1 6 0人，占 3 9 . 8 %。如 下 表（ 4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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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使 用 者 之 滿 意 度 分 配 表 2 

設 施 項 目  不 滿 意 人 數  滿 意 人 數  不 滿 意 人 數 百 分 比 ( % )  

健 身 房  2 2  3 8 0  5 . 5  

游 泳 池  2 4  3 7 8  6  

羽 球 場  1 4  3 8 8  3 . 5  

籃 球 場  7  3 9 5  1 . 7  

桌 球 場  4  3 9 8  1  

撞 球 室  0  0  0  

攀 岩 場  1  4 0 1  0 . 2  

街 舞 廣 場  2  4 0 0  0 . 5  

射 箭 場  0  0  0  

潛 水 池  0  0  0  

閱 覽 室  1 5  3 8 7  3 . 7  

溜 冰 場  0  0  0  

哺 乳 室  2  4 0 0  0 . 5  

淋 浴 間  1 4 0  2 6 2  3 4 . 8  

棋 藝 室  3  3 9 9  0 . 7  

環 狀 教 室  0  0  0  

舞 蹈 教 室  1 6  3 8 6  4  

室 內 跑 道  0  0  0  

飛 輪 教 室  3  3 9 9  0 . 7  

其 他  7  3 9 5  1 . 7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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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飲 水 機 ： 不 滿 意 人 數 2 7 人 ， 占 6 . 7 %。  

2 .  垃 圾 桶 ： 不 滿 意 人 數 2 4 人 ， 占 6 %。  

3 .  置 物 櫃 ： 不 滿 意 人 數 4 5 人 ， 占 11 . 2 %。  

4 .  佈 告 欄 ： 不 滿 意 人 數 1 0 人 ， 占 2 . 5 %。  

5 .  販 賣 機 ： 不 滿 意 人 數 1 0 人 ， 占 2 . 5 %。  

6 .  防 滑 設 計 ： 不 滿 意 人 數 1 6 人 ， 占 4 %。  

7 .  燈 光 照 明 ： 不 滿 意 人 數 1 6 人 ， 占 4 %。  

8 .  冷 氣 空 調 ： 不 滿 意 人 數 3 9 人 ， 占 9 . 7 %。  

9 .  淋 浴 間 ： 不 滿 意 人 數 1 4 2 人 ， 占 3 5 . 3 %。  

1 0 .  電 梯 ： 不 滿 意 人 數 4 人 ， 占 1 %。  

1 1 .  桌 椅 ： 不 滿 意 人 數 1 5 人 ， 占 3 . 7 %。  

1 2 .  電 視 ： 不 滿 意 人 數 4 人 ， 占 1 %。  

1 3 .  廣 播 ： 不 滿 意 人 數 6 人 ， 占 1 . 5 %。  

1 4 .  其 他 ： 不 滿 意 人 數 6 人 ， 占 1 . 5 %， 分 別 為 ， 便 利 超 商 2

人 ， 吹 風 機 1 人 ， 停 車 費 太 貴 3 人 。 如 下 表 （ 4 - 1 5）。  

 

表  4 - 1 5  

使 用 者 之 滿 意 度 分 配 表 3 

設 施 項 目  滿 意 人 數  不 滿 意 人 數  不 滿 意 人 數 百 分 比 ( % )  

飲 水 機  3 7 5  2 7  6 . 7  

垃 圾 桶  3 7 8  2 4  6  

置 物 櫃  3 5 7  4 5  11 . 2  

佈 告 欄  3 9 2  1 0  2 . 5  

販 賣 機  3 9 2  1 0  2 . 5  

防 滑 設 計  3 8 6  1 6  4  

燈 光 照 明  3 8 6  1 6  4  

冷 氣 空 調  3 6 3  3 9  9 . 7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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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施 項 目  滿 意 人 數  不 滿 意 人 數  不 滿 意 人 數 百 分 比 ( % )  

淋 浴 間  2 6 0  1 4 2  3 5 . 3  

電 梯  3 9 8  4  1  

桌 椅  3 8 7  1 5  3 . 7  

電 視  3 9 8  4  1  

廣 播  3 9 6  6  1 . 5  

其 他  3 9 6  6  1 . 5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1 .  消 費 平 價 ： 該 因 數 人 數 1 5 8 人 ， 占 3 9 . 3 %。  

2 .  交 通 便 利 ： 該 因 數 人 數 2 2 2 人 ， 占 5 5 . 2 %。  

3 .  服 務 品 質 ： 該 因 數 人 數 4 9 人 ， 占 1 2 . 2 %。  

4 .  安 全 考 量 ： 該 因 數 人 數 1 0 人 ， 占 2 . 5 %。  

5 .  住 家 附 近 ： 該 因 數 人 數 8 4 人 ， 占 2 0 . 9 %。  

6 .  公 司 附 近 ： 該 因 數 人 數 4 2 人 ， 占 1 0 . 4 %。  

7 .  設 備 新 穎 ： 該 因 數 人 數 2 3 人 ， 占 5 . 7 %。  

8 .  建 築 空 間 ： 該 因 數 人 數 7 人 ， 占 1 . 7 %。  

9 .  運 動 習 慣 ： 該 因 數 人 數 1 7 2 人 ， 占 4 2 . 8 %。  

1 0 .  社 區 活 動 ： 該 因 數 人 數 1 人 ， 占 0 . 2 %。  

1 1 .  門 市 餐 飲 ： 該 因 數 人 數 1 人 ， 占 0 . 2 %。  

1 2 .  附 屬 商 業 設 施 ： 該 因 數 人 數 5 人 ， 占 1 . 2 %。  

1 3 .  其 他 ：該 因 數 人 數 1 2 人，占 3 %， 分 別 為， 跟 朋 友 一 起 來

運 動 2 人，運 動 學 習 3 人，訓 練 3 人，上 課 與 老 師 互 動 良

好 4 人 。 如 下 表 （ 4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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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消 費 者 行 為 分 配 表  

因 素 項 目  非 本 因 素 人 數  該 因 素 人 數  因 素 比 例  

消 費 平 價  2 4 4  1 5 8  3 9 . 3 %  

交 通 便 利  1 8 0  2 2 2  5 5 . 2 %  

服 務 品 質  3 5 3  4 9  1 2 . 2 %  

安 全 考 量  3 9 2  1 0  2 . 5 %  

住 家 附 近  3 1 8  8 4  2 0 . 9 %  

公 司 附 近  3 6 0  4 2  1 0 . 4 %  

設 備 新 穎  3 7 9  2 3  5 . 7 %  

建 築 空 間  3 9 5  7  1 . 7 %  

運 動 習 慣  2 3 0  1 7 2  4 2 . 8 %  

社 區 活 動  4 0 1  1  0 . 2 %  

門 市 餐 飲  4 0 1  1  0 . 2 %  

附 屬 商 業 設 施  3 9 7  5  1 . 2 %  

其 他  3 9 0  1 2  3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結 果 顯 示 消 費 者 平 均 每 月 花 在 本 中 心 金 額 最 多 是 1 , 0 0 0

元 以 下 1 9 4 人 占 4 8 . 3 %，次 為 1 , 0 0 1 - 2 , 0 0 0 元 1 4 1 人 占 3 5 . 1 %，

也 有 少 部 分 民 眾 較 常 來 運 動 為 每 月 消 費 5 , 0 0 1 元 以 上 4 人 占

1 %。 如 下 表 （ 4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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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7  

消 費 金 額 分 配 表  

消 費 金 額  人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1 , 0 0 0 元 以 下  1 9 4  4 8 . 3  4 8 . 3  

1 , 0 0 1 - 2 , 0 0 0 元  1 4 1  3 5 . 1  8 3 . 3  

2 , 0 0 1 - 3 , 0 0 0 元  4 9  1 2 . 2  9 5 . 5  

3 , 0 0 1 - 4 , 0 0 0 元  1 4  3 . 5  9 9  

4 , 0 0 1 - 5 , 0 0 0 元  0  0  0  

5 , 0 0 1 元 以 上  4  1  1 0 0  

總 和  4 0 2  1 0 0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使 用 者 平 均 花 在 休 閒 運 動 上 最 多 為 每 個 月 花 2 , 0 0 0 元 以

下 2 2 3 人 占 5 5 . 5 % ， 大 多 數 人 覺 得 運 動 不 需 要 花 太 多 錢 ， 有

少 部 分 會 去 享 受 休 閒 運 動 而 去 用 好 的 配 備 ， 每 個 月 會 花 上

8 , 0 0 1 - 1 0 , 0 0 0 元 3 人 占 0 . 7 %。 如 下 表 （ 4 - 1 8）。  

 

表  4 - 1 8  

每 月 平 均 消 費 金 額 分 配 表  

消 費 金 額  人 數  百 分 比 ( % )  累 計 百 分 比 ( % )  

2 , 0 0 0 元 以 下  2 2 3  5 5 . 5  5 5 . 5  

2 , 0 0 1 - 4 , 0 0 0 元  1 2 4  3 0 . 8  8 6 . 3  

4 , 0 0 1 - 6 , 0 0 0 元  3 4  8 . 5  9 4 . 8  

6 , 0 0 1 - 8 , 0 0 0 元  1 0  2 . 5  9 7 . 3  

8 , 0 0 1 - 1 0 , 0 0 0 元  3  0 . 7  9 8  

1 0 , 0 0 0 元 以 上  8  2  1 0 0  

總 和  4 0 2  1 0 0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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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項 目 分 析 與 因 數 分 析  

 

    本 節 將 透 過 項 目 分 析 與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題 項 是 否 適 合 使

用 ， 並 檢 視 本 研 究 資 料 統 整 後 之 各 項 構 面 。  

 

一 、 項 目 分 析  

    整 體 題 項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之 相 關 係 數 如 下 表（ 4 - 1 9）所 示 :  

 

表  4 - 1 9  

問 卷 題 項  

題   項  顯 著 性  t  顯 著 性 (雙 尾 )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 0 0 2  
8 . 9 0 0  

8 . 9 0 0  

. 0 0 0  

. 0 0 0  

客 訴 處 理 能 力  . 9 7 9  
9 . 6 9 6  

9 . 6 9 6  

. 0 0 0  

. 0 0 0  

提 供 網 站 資 訊 服 務  . 1 9 0  
11 . 6 0 4  

11 . 6 0 4  

. 0 0 0  

. 0 0 0  

售 票 方 式  . 0 7 1  
11 . 4 7 0  

11 . 4 7 0  

. 0 0 0  

. 0 0 0  

環 境 衛 生 清 潔  . 0 0 0  
1 0 . 0 7 6  

1 0 . 0 7 6  

. 0 0 0  

. 0 0 0  

置 物 櫃 設 置 與 使 用  . 3 7 7  
1 0 . 1 4 1  

1 0 . 1 4 1  

. 0 0 0  

. 0 0 0  

運 動 設 施 使 用  . 0 3 0  
1 0 . 9 2 6  

1 0 . 9 2 6  

. 0 0 0  

. 0 0 0  

消 防 逃 生 路 線 指 示  . 0 0 6  
1 2 . 1 4 3  

1 2 . 1 4 3  

. 0 0 0  

. 0 0 0  

地 板 與 運 動 空 間 平 整 止 滑  . 0 0 0  
11 . 1 5 7  

11 . 1 5 7  

. 0 0 0  

. 0 0 0  

泳 池 及 衛 浴 使 用 防 滑 設 計  . 0 0 0  
11 . 7 8 9  

11 . 7 8 9  

. 0 0 0  

. 0 0 0  

課 程 收 費 合 理  . 4 5 4  
11 . 2 4 5  

11 . 2 4 5  

. 0 0 0  

. 0 0 0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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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項  顯 著 性  t  顯 著 性 (雙 尾 )  

課 程 時 段 安 排  . 7 7 9  
1 4 . 7 4 6  

1 4 . 7 4 6  

. 0 0 0  

. 0 0 0  

課 程 內 容 多 元  . 9 5 1  
1 3 . 6 4 4  

1 3 . 6 4 4  

. 0 0 0  

. 0 0 0  

課 程 資 訊 完 整  . 0 4 6  
1 4 . 5 7 1  

1 4 . 5 7 1  

. 0 0 0  

. 0 0 0  

課 程 報 名 便 利  . 0 0 0  
1 6 . 2 1 8  

1 6 . 2 1 8  

. 0 0 0  

. 0 0 0  

課 程 選 擇 多 樣  . 0 0 8  
1 4 . 3 5 9  

1 4 . 3 5 9  

. 0 0 0  

. 0 0 0  

經 營 管 理 是 否 完 善  . 2 7 8  
11 . 9 2 3  

11 . 9 2 3  

. 0 0 0  

. 0 0 0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 0 11  
1 3 . 9 6 9  

1 3 . 9 6 9  

. 0 0 0  

. 0 0 0  

運 動 指 導 員 的 專 業  . 0 0 0  
11 . 8 5 4  

11 . 8 5 4  

. 0 0 0  

. 0 0 0  

授 課 教 師 專 業  . 0 0 0  
1 3 . 7 2 6  

1 3 . 7 2 6  

. 0 0 0  

. 0 0 0  

空 間 設 施 規 劃 專 業  . 0 0 0  
1 5 . 1 6 9  

1 5 . 1 6 9  

. 0 0 0  

. 0 0 0  

燈 光 照 明 亮 度  . 0 5 7  
11 . 9 0 4  

11 . 9 0 4  

. 0 0 0  

. 0 0 0  

空 調 溫 度 濕 度  . 1 3 2  
11 . 0 4 8  

11 . 0 4 8  

. 0 0 0  

. 0 0 0  

室 內 裝 潢 設 計  . 0 3 6  
1 2 . 1 7 5  

1 2 . 1 7 5  

. 0 0 0  

. 0 0 0  

空 間 色 彩 搭 配  . 0 0 0  
11 . 9 4 6  

11 . 9 4 6  

. 0 0 0  

. 0 0 0  

整 體 環 境 衛 生  . 0 0 0  
1 0 . 4 8 3  

1 0 . 4 8 3  

. 0 0 0  

. 0 0 0  

廣 播 音 響 音 量  . 0 4 9  
1 2 . 1 4 4  

1 2 . 1 4 4  

. 0 0 0  

. 0 0 0  

提 供 免 費 公 益 時 段  . 8 7 7  
7 . 7 8 0  

7 . 7 8 0  

. 0 0 0  

. 0 0 0  

積 極 回 饋 當 地 居 民  . 7 4 4  
11 . 6 5 7  

11 . 6 5 7  

. 0 0 0  

. 0 0 0  

扮 演 社 會 教 育 意 義  . 9 9 7  
1 4 . 6 4 4  

1 4 . 6 4 4  

. 0 0 0  

. 0 0 0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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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項  顯 著 性  t  顯 著 性 (雙 尾 )  

富 含 運 動 健 康 與 教 育 功 能  . 0 0 0  
1 5 . 3 3 7  

1 5 . 3 3 7  

. 0 0 0  

. 0 0 0  

提 供 良 好 的 社 交 機 會  . 11 0  
1 5 . 1 2 2  

1 5 . 1 2 2  

. 0 0 0  

. 0 0 0  

符 合 整 體 社 區 發 展  . 1 2 2  
1 4 . 0 4 9  

1 4 . 0 4 9  

. 0 0 0  

. 0 0 0  

運 動 空 間 教 室 數 量  . 0 4 0  
11 . 9 6 5  

11 . 9 6 5  

. 0 0 0  

. 0 0 0  

設 備 保 養 及 維 修 品 質  . 0 0 0  
1 3 . 4 3 9  

1 3 . 4 3 9  

. 0 0 0  

. 0 0 0  

衛 浴 設 備 數 量  . 0 0 0  
1 3 . 6 8 0  

1 3 . 6 8 0  

. 0 0 0  

. 0 0 0  

電 梯 空 間 及 數 量  . 6 7 0  
1 2 . 4 8 4  

1 2 . 4 8 4  

. 0 0 0  

. 0 0 0  

室 內 空 調 設 備 品 質  . 0 0 2  
1 3 . 6 0 8  

1 3 . 6 0 8  

. 0 0 0  

. 0 0 0  

音 響 設 備 品 質  . 8 6 7  
1 2 . 7 7 7  

1 2 . 7 7 7  

. 0 0 0  

. 0 0 0  

環 境 佈 置  . 5 6 7  
11 . 1 6 8  

11 . 1 6 8  

. 0 0 0  

. 0 0 0  

場 館 指 標 明 確  1 . 0 0 0  
1 2 . 3 8 1  

1 2 . 3 8 1  

. 0 0 0  

. 0 0 0  

閱 覽 休 閒 空 間  . 4 8 9  
1 3 . 3 6 7  

1 3 . 3 6 7  

. 0 0 0  

. 0 0 0  

公 共 空 間  . 9 8 7  
1 2 . 9 8 4  

1 2 . 9 8 4  

. 0 0 0  

. 0 0 0  

環 境 設 施 擺 放  . 3 0 2  
11 . 1 8 8  

11 . 1 8 8  

. 0 0 0  

. 0 0 0  

整 體 動 線 規 劃  . 1 3 0  
1 3 . 0 6 9  

1 3 . 0 6 9  

. 0 0 0  

. 0 0 0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結 果 顯 著 性（ 雙 尾 ）接 受 為 小 於 0 . 0 5，

而 本 研 究 全 部 4 5 題 雙 尾 均 小 於 0 . 0 5， 顯 著 差 異 考 驗 表 現 良

好 ， 因 此 全 部 保 留 不 予 以 刪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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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因 素 分 析  

    K M O 值 越 高 則 越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而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K M O 值 為 0 . 9 2 9， 再 經 球 形 檢 定 ， 結 果 顯 著 達 . 0 0 0 之 高 顯 著

關 係 ， 此 本 資 料 適 合 做 因 素 分 析 。 K M O 與 B a r t l e t t 檢 定 分 析

結 果 見 下 表 （ 4 - 2 0）。  

 

表  4 - 2 0  

K M O與 B a r t l e t t檢 定 表  

K M O與 B a r t l e t t 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 9 2 9  

1 1 7 2 2 . 1 3 3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9 4 6  

. 0 0 0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t 檢 定 後 提 項 經 專 軸 後 成 份 分 得 新 構 面 ， 構 面 題 項 分 配

如 下 表 （ 4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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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1  

轉 軸 後 構 面 分 組  

構 面  題 項  轉 軸 後 成 份  

課 程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時 段 安 排  0 . 8 0 4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資 訊 完 整  0 . 8 0 0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內 容 多 元  0 . 7 9 5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報 名 便 利  0 . 7 6 0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選 擇 多 樣  0 . 7 1 9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收 費 合 理 性  0 . 6 8 4  

公 益  

運 動 中 心 符 合 整 體 社 區 發 展  0 . 7 5 9  

運 動 中 心 富 含 運 動 健 康 與 教 育 功 能  0 . 7 5 6  

運 動 中 心 扮 演 社 會 教 育 意 義  0 . 7 5 5  

運 動 中 心 積 極 回 饋 當 地 居 民  0 . 7 3 3  

運 動 中 心 提 供 免 費 公 益 時 段  0 . 7 2 4  

運 動 中 心 提 供 良 好 的 社 交 機 會  0 . 7 1 2  

空 間  

運 動 中 心 公 共 空 間  0 . 7 6 6  

運 動 中 心 環 境 設 施 擺 放  0 . 7 6 1  

運 動 中 心 閱 覽 休 憩 空 間  0 . 7 0 5  

運 動 中 心 整 體 動 線 規 劃  0 . 6 5 6  

運 動 中 心 場 館 指 標 明 確  0 . 6 4 6  

運 動 中 心 環 境 布 置  0 . 6 1 5  

安 全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設 施 使 用 安 全  0 . 7 8 6  

運 動 中 心 消 防 逃 生 路 線 指 示  0 . 7 3 4  

運 動 中 心 地 板 與 運 動 空 間 平 整 與 止 滑  0 . 7 3 1  

運 動 中 心 泳 池 及 衛 浴 使 用 防 滑 設 計  0 . 7 3 0  

運 動 中 心 置 物 櫃 設 置 與 使 用  0 . 5 5 0  

專 業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0 . 7 5 3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指 導 員 的 專 業  0 . 7 4 1  

運 動 中 心 授 課 教 師 專 業  0 . 6 3 4  

運 動 中 心 經 營 管 理 是 否 完 善  0 . 6 1 0  

運 動 中 心 空 間 設 施 規 劃 專 業  0 . 5 2 5  

設 備  

運 動 中 心 衛 浴 設 備 數 量  0 . 6 8 1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空 間 教 室 數 量  0 . 6 8 0  

運 動 中 心 電 梯 空 間 及 數 量  0 . 6 7 4  

運 動 中 心 室 內 空 調 設 備 品 質  0 . 6 5 7  

運 動 中 心 設 備 保 養 及 維 修 品 質  0 . 6 2 4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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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題 項  轉 軸 後 成 份  

環 境  

運 動 中 心 室 內 裝 潢 設 計  0 . 7 5 2  

運 動 中 心 空 間 色 彩 搭 配  0 . 6 9 4  

運 動 中 心 廣 播 音 響 音 量  0 . 6 5 8  

運 動 中 心 音 響 設 備 品 質  0 . 5 2 1  

舒 適  

運 動 中 心 空 調 溫 度 濕 度  0 . 7 3 5  

運 動 中 心 整 體 環 境 衛 生  0 . 7 1 2  

運 動 中 心 燈 光 照 明 亮 度  0 . 6 7 9  

服 務  

運 動 中 心 客 訴 處 理 能 力  0 . 7 6 6  

運 動 中 心 工 作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0 . 7 4 9  

運 動 中 心 提 供 網 站 資 訊 服 務  0 . 6 1 9  

運 動 中 心 售 票 方 式  0 . 5 6 6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過 去 研 究 指 出，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項 目 應 包 含 整 體

性、功 能 性、安 全 性、舒 適 性 與 經 濟 性 五 大 類（ 蕭 信 余，2 0 0 6），

但 本 研 究 為 運 動 中 心 用 後 評 估，因 此 經 濟 性 題 項 在 初 步 沒 有 列

入 本 研 究 考 量，在 分 析 成 份 矩 陣 經 轉 軸 後 出 現 九 個 新 構 面，包

含 課 程 、 公 益 、 空 間 、 安 全 、 專 業 、 設 備 、 環 境 ， 舒 適 、 與 服

務 則 重 新 分 配 構 面 提 項。本 研 究 根 據 內 部 題 項 將 新 構 面 命 名 為

環 境，民 眾 習 慣 規 律 運 動 持 續 與 否，與 運 動 環 境 有 密 切 關 係 ，

有 些 民 眾 會 因 運 動 環 境 的 不 理 想 而 中 斷 持 續 運 動，規 劃 民 眾 主

動 參 與 運 動 之 環 境，俾 能 達 成 運 動 人 口 提 升 之 目 標，助 益 國 人

健 康 之 目 的 （ 張 淑 華 ， 2 0 1 2） 。  

 

成 份 矩 陣 經 轉 軸 後 結 果 為 九 個 構 面，包 含 課 程、公 益、空

間 、 安 全 、 專 業 、 設 備 、 環 境 、 舒 適 、 服 務 、 全 部 構 面 題 項 為

4 4題 而 其 中（ 運 動 中 心 的 環 境 衛 生 整 潔 ）題 項 因 轉 軸 後 係 數 低

於 0 . 5， 經 考 量 後 予 以 刪 題 ， 而 整 體 累 積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到

6 8 . 7 7 7 %， 如 下 表 （ 4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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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2  

轉 軸 後 因 素 負 荷 量  

構 面  特 徵 值 ( e i g e n v a l u e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課 程  1 5 . 4 2 7  1 0 . 7 8 5  

公 益  3 . 6 0 2  2 0 . 6 5 2  

空 間  2 . 5 0 2  2 9 . 4 8 1  

安 全  2 . 0 7 1  3 7 . 2 7 5  

專 業  1 . 5 3 8  4 4 . 6 6 0  

設 備  1 . 4 0 6  5 1 . 8 1 0  

環 境  1 . 3 3 2  5 7 . 9 4 3  

舒 適  1 . 2 5 6  6 3 . 4 1 7  

服 務  1 . 1 2 9  6 8 . 7 7 7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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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運 動 中 心 之 重 要 性 構 面 分 析 討 論  

 

    本 節 探 討 各 構 面 題 項 重 要 性 之 分 析 ， 並 檢 視 本 運 動 中 心

之 構 面 與 題 項 ， 且 分 析 使 用 者 對 於 個 構 面 之 重 要 性 較 高 與 較

低 之 分，以 下 表（ 4 - 2 3）整 理 出 本 研 究 各 構 面 重 要 性 之 分 析 。  

    根 據 結 果 指 示，九 個 構 面 重 要 性 都 位 於 在 4 . 2 - 3 . 5 之 中 ，

平 均 為 3 . 9 9， 也 就 是 說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重 要 性 都 偏 向 普

通 重 要 還 沒 到 重 要 標 準 ， 公 益 、 設 備 、 環 境 、 舒 適 、 服 務 都

有 到 重 要 標 準 ， 空 間 、 安 全 、 專 業 、 課 程 都 只 到 普 通 重 要 ，

設 備 為 最 高 ， 空 間 最 低 。 各 構 面 標 準 差 都 介 於 0 . 6 上 下 。  

 

表  4 - 2 3  

重 要 性 構 面 分 析 表  

構 面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公 益  4 . 0 4   0 . 6 4 0   0 . 2 6 4  

空 間  3 . 5 6   0 . 5 1 4   0 . 3 2 3  

安 全  3 . 9 9   0 . 5 6 8   0 . 2 6 6  

專 業  3 . 6 9   0 . 5 1 6   0 . 3 0 3  

設 備  4 . 2 9   0 . 5 5 0   0 . 3 3 6  

環 境  4 . 1 3   0 . 5 7 9   0 . 3 8 2  

課 程  3 . 8 4   0 . 6 1 8   0 . 4 1 0  

舒 適  4 . 2 8   0 . 5 1 9   0 . 2 6 9  

服 務  4 . 1 3   0 . 5 1 9   0 . 2 6 9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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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運 動 中 心 之 滿 意 度 構 面 分 析 討 論  

 

    本 節 探 討 各 構 面 題 項 滿 意 度 之 分 析，並 檢 視 本 運 動 中 心 之

構 面 與 題 項，且 分 析 使 用 者 對 於 個 構 面 的 滿 意 度 較 高 與 較 低 之

分 ， 以 下 表 （ 4 - 2 4） 整 理 出 本 研 究 各 構 面 滿 意 度 之 分 析 。  

    根 據 結 果 指 示，九 個 構 面 滿 意 度 平 均 都 位 於 在 3 . 9 - 3 . 6之 中 ，

平 均 為 3 . 6 9，也 就 是 說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滿 意 度 都 偏 向 普 通

滿 意，不 到 滿 意 的 標 準 最 高 為 空 間，最 低 為 設 備。本 中 心 各 項

服 務 須 檢 討 改 善，讓 消 費 者 接 受 而 提 高 本 中 心 之 滿 意 度。各 構

面 標 準 差 都 介 於 0 . 5上 下 。  

 

表  4 - 2 4  

滿 意 度 構 面 分 析 表  

構 面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公 益  3 . 5 6  0 . 5 1 4  0 . 2 6 4  

空 間  3 . 9 9  0 . 5 6 8  0 . 3 2 3  

安 全  3 . 6 9  0 . 5 1 6  0 . 2 6 6  

專 業  3 . 7 9  0 . 5 2 9  0 . 2 7 9  

設 備  3 . 5 1  0 . 6 0 7  0 . 3 6 9  

環 境  3 . 5 9  0 . 5 1 6  0 . 2 6 6  

課 程  3 . 6 6  0 . 5 2 9  0 . 2 8 0  

舒 適  3 . 8 1  0 . 5 3 7  0 . 2 8 8  

服 務  3 . 6 7  0 . 5 3 1  0 . 2 8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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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I P A象 限 分 析  

 

    本 節 以 I PA 分 析 法 解 釋 各 構 面，重 要 性 設 定 為 X 軸，滿

意 度 設 定 為 Y 軸 ， 以 重 要 性 平 均 3 . 9 9 4 為 X 軸 中 心 點 ， 滿 意

度 3 . 6 9 6 為 Y 軸 原 點 ， 劃 出 交 叉 十 字 將 整 體 分 為 四 象 限 ， 並

將 九 個 構 面 置 入 圖 表 中，檢 視 個 構 面 落 點 位 置，如 下 圖（ 4 - 1）

所 示 。  

 

一 、 繼 續 保 持 區 ： 舒 適  

二 、 過 度 努 力 區 ： 空 間 、 專 業  

三 、 低 順 位 區 ： 課 程 、 安 全  

四 、 集 中 關 注 區 ： 服 務 、 公 益 、 環 境 、 設 備  

 

構 面 分 區  

 

 

 

 

 

 

 

 

圖 4 - 1   構 面 I P A 象 限 圖  

     

   依 上 續 九 個 構 面 分 析 後，分 析 個 構 面 提 項 深 入 探 討 研 究 。  

公益 

空間 

安全 

專業 

設備 

環境 
 課程 

舒適 

服務 

3.4

3.5

3.6

3.7

3.8

3.9

4

4.1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65 

一 、 繼 續 保 持 區 ： E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收 費 合 理 性 。  

二 、 過 度 努 力 區 ： A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時 段 安 排 、 B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資 訊 完 整 。  

三 、 低 順 位 區 ： C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內 容 多 元 、 D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報 名 便 利 。  

四 、 集 中 關 注 區 ： F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選 擇 多 樣 。  

 

一 、 課 程  

 

 

 

 

 

 

 

 

 

 

 

圖 4 - 2   課 程 I P A 象 限 圖  

 

    課 程 方 面 使 用 者 對 於 收 費 合 理 性 最 滿 意 ， 而 課 程 時 段 的

安 排 與 資 訊 的 完 整 使 用 者 認 為 中 心 已 符 合 需 求 ， 不 需 再 做 改

進 ， 課 程 的 多 元 性 與 報 名 便 利 上 滿 意 度 不 高 需 做 改 善 ， 在 課

程 的 選 擇 上 使 用 者 較 重 視 但 滿 意 度 卻 不 高 ， 因 此 須 做 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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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繼 續 保 持 區 ： A 運 動 中 心 符 合 整 體 社 區 發 展 。  

二 、 過 度 努 力 區 ： E 運 動 中 心 提 供 免 費 公 益 時 段 。  

三 、 低 順 位 區 ： D 運 動 中 心 積 極 回 饋 當 地 居 民 、 F 運 動 中 心  

    提 供 良 好 的 社 交 機 會 。  

四 、 集 中 關 注 區 ： B 運 動 中 心 富 含 運 動 健 康 與 教 育 功 能 、 C  

    運 動 中 心 扮 演 社 會 教 育 意 義 。  

 

二 、 公 益  

 

 

 

 

 

 

 

 

 

 

圖 4 - 3   公 益 I P A 象 限 圖  

 

    公 益 方 面 使 用 者 對 於 整 體 社 區 發 展 最 滿 意 且 重 要 ， 而 公

益 的 免 費 時 段 的 安 排 使 用 者 認 為 中 心 已 符 合 需 求 ， 不 需 再 做

改 進 ， 而 回 饋 當 地 居 民 與 提 供 良 好 社 交 機 會 上 滿 意 度 不 高 需

做 改 善 ， 在 教 育 功 能 與 扮 演 社 會 教 育 意 義 上 使 用 者 較 重 視 但

滿 意 度 卻 不 高 ， 因 此 須 做 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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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繼 續 保 持 區 ： D 運 動 中 心 整 體 動 線 規 劃 。  

二 、 過 度 努 力 區 ： A 運 動 中 心 公 共 空 間 、 C 運 動 中 心 閱 覽 休  

    憩  空 間 。  

三 、 低 順 位 區 ： B 運 動 中 心 環 境 設 施 擺 放 、 F 運 動 中 心 環 境  

    布 置 。  

四 、 集 中 關 注 區 ： E 運 動 中 心 場 館 指 標 明 確 。  

 

三 、 空 間  

 

 

 

 

 

 

 

 

 

 

圖 4 - 4   空 間 I P A 象 限 圖  

 

    空 間 方 面 使 用 者 對 於 場 館 整 體 動 線 規 劃 重 視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都 較 高 ， 因 此 應 繼 續 保 持 ， 而 公 共 空 間 與 休 憩 空 間 使 用 者

認 為 中 心 已 做 足 夠 改 善 ， 環 境 設 施 擺 放 與 環 境 布 置 滿 意 度 較

低 ， 重 視 度 也 不 高 ， 在 場 館 指 標 上 使 用 者 較 重 視 但 滿 意 度 卻

不 高 ， 因 此 須 做 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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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繼 續 保 持 區 ： B 運 動 中 心 消 防 逃 生 路 線 指 示 、 C 運 動 中  

    心 地 板 與 運 動 空 間 平 整 與 止 滑 。  

二 、 過 度 努 力 區 ： E 運 動 中 心 置 物 櫃 設 置 與 使 用 。  

三 、 低 順 位 區 ： 無 。  

四 、 集 中 關 注 區 ： A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設 施 使 用 安 全 、 D 運 動 中  

    心 泳 池 及 衛 浴 使 用 防 滑 設 計 。  

 

四 、 安 全  

 

 

 

 

 

 

 

 

 

 

圖 4 - 5   安 全 I P A 象 限 圖  

     

    安 全 方 面 使 用 者 對 於 消 防 逃 生 指 示 與 地 板 與 運 動 空 間 平

整 止 滑 重 視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都 較 高 ， 因 此 需 繼 續 保 持 ， 而 置 物

櫃 設 置 與 使 用 認 為 中 心 已 符 合 需 求 ， 不 需 再 做 改 進 ， 在 設 施

使 用 安 全 與 泳 池 及 衛 浴 使 用 防 滑 設 計 因 民 眾 重 視 程 度 高 但 滿

意 度 低 ， 因 此 運 動 中 心 需 做 優 先 改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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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繼 續 保 持 區 ： B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指 導 員 的 專 業 、 C 運 動 中  

    心 授 課 教 師 專 業 。  

二 、 過 度 努 力 區 ： E 運 動 中 心 空 間 設 施 規 劃 專 業 。  

三 、 低 順 位 區 ： D 運 動 中 心 經 營 管 理 是 否 完 善 。  

四 、 集 中 關 注 區 ： A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  

 

五 、 專 業  

 

 

 

 

 

 

 

 

 

 

 

圖 4 - 6   專 業 I P A 象 限 圖  

 

    專 業 方 面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指 導 員 的 專 業 ， 授 課 教 師 的 專

業 重 視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都 較 高 ， 因 此 應 繼 續 保 持 ， 而 空 間 設 施

規 劃 使 用 者 認 為 中 心 已 符 合 需 求 ， 經 營 管 理 是 否 完 善 方 面 重

視 度 在 專 業 構 面 理 偏 低 ， 滿 意 度 也 較 低 ， 在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使 用 者 較 重 視 但 滿 意 度 卻 不 高 ， 因 此 須 做 檢 討 加 以 改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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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繼 續 保 持 區 ： B運 動 中 心 運 動 空 間 教 室 數 量 、 C運 動 中 心  

    電 梯 空 間 及 數 量 、 E運 動 中 心 設 備 保 養 及 維 修 品 質 。  

二 、 過 度 努 力 區 ： 無 。  

三 、 低 順 位 區 ： 無 。  

四 、 集 中 關 注 區 ： A 運 動 中 心 衛 浴 設 備 數 量 、 D 運 動 中 心 室  

    內 空 調 設 備 品 質 。  

 

六 、 設 備  

 

 

 

 

 

 

 

 

 

 

圖 4 - 7   設 備 I P A 象 限 圖  

 

    設 備 方 面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空 間 教 室 數 量、電 梯 空 間 數 量、

設 備 保 養 及 維 修 品 質 較 重 視 ， 且 滿 意 度 表 現 良 好 ， 因 此 需 繼

續 保 持 或 加 強 ， 而 運 動 中 心 衛 浴 設 備 數 量 與 運 動 中 心 室 內 空

調 設 備 品 質 滿 意 度 偏 低 ， 但 民 眾 重 視 度 高 ， 因 此 運 動 中 心 需

檢 討 加 以 改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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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繼 續 保 持 區 ： 無 。  

二 、 過 度 努 力 區 ： A運 動 中 心 室 內 裝 潢 設 計 、 B運 動 中 心 空 間  

    色 彩 搭 配 。  

三 、 低 順 位 區 ： 無 。  

四 、 集 中 關 注 區 ： C 運 動 中 心 廣 播 音 響 音 量 、 D 運 動 中 心 音  

    響 設 備 品 質 。  

 

七 、 環 境  

 

 

 

 

 

 

 

 

 

 

 

圖 4 - 8   環 境 I P A 象 限 圖  

 

    環 境 方 面 使 用 者 對 於 室 內 裝 潢 設 計 與 空 間 色 彩 搭 配 方 面 ，

符 合 民 眾 需 求 ， 可 以 維 持 現 況 或 加 強 更 好 ， 而 在 廣 播 音 響 音

量 、 音 響 設 備 品 質 ， 滿 意 度 偏 低 ， 但 民 眾 重 視 度 高 ， 因 此 運

動 中 心 需 檢 討 加 以 改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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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繼 續 保 持 區 ： B運 動 中 心 整 體 環 境 衛 生 、 C運 動 中 心 燈 光  

    照 明 亮 度 。  

二 、 過 度 努 力 區 ： 無 。  

三 、 低 順 位 區 ： A 運 動 中 心 空 調 溫 度 濕 度 。  

四 、 集 中 關 注 區 ： 無 。  

 

八 、 舒 適  

 

 

 

 

 

 

 

 

 

 

 

 

圖 4 - 9   舒 適 I P A 象 限 圖  

 

    舒 適 方 面 使 用 者 對 本 中 心 整 體 環 境 衛 生 與 燈 光 照 明 亮 度

重 要 性 與 滿 意 度 都 表 現 良 好 ， 因 此 需 繼 續 保 持 或 加 強 ， 在 空

調 溫 度 濕 度 滿 意 度 低 需 做 改 善 ， 但 重 要 性 也 不 高 ， 因 此 須 加

以 檢 討 與 改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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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繼 續 保 持 區 ： B 運 動 中 心 工 作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  

二 、 過 度 努 力 區 ： D 運 動 中 心 售 票 方 式 。  

三 、 低 順 位 區 ： C 運 動 中 心 提 供 網 站 資 訊 服 務 。  

四 、 集 中 關 注 區 ： A 運 動 中 心 客 訴 處 理 能 力 。  

 

九 、 服 務  

 

 

 

 

 

 

 

 

 

 

 

圖 4 - 1 0   服 務 I P A 象 限 圖  

 

    服 務 方 面 使 用 者 對 於 本 中 心 之 人 員 服 務 態 度 較 重 視 ， 且

滿 意 度 也 高 ， 因 此 需 繼 續 保 持 或 加 強 ， 在 售 票 方 式 重 要 性 與

滿 意 度 適 中 ， 符 合 民 眾 要 求 ， 所 以 可 持 續 維 持 或 加 強 成 效 ，

而 網 站 資 訊 服 務 雖 然 滿 意 度 不 高 ， 重 要 性 也 不 高 ， 因 此 須 檢

討 改 善 ， 客 訴 處 理 能 力 使 用 者 較 重 視 ， 但 滿 意 度 偏 低 ， 因 此

運 動 中 心 需 做 檢 討 對 此 做 優 先 改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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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用 於 運 動 建 築 上 ， 是 一 項 判 斷 服 務 績 效

品 質 良 好 測 量 工 具 ， 由 於 體 育 署 正 積 極 規 劃 二 代 運 動 中 心 ，

全 臺 灣 將 會 有 更 多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誕 生 ， 相 信 未 來 公 共 運 動 場

館 也 會 越 建 越 多 ， 而 用 後 評 估 相 關 研 究 也 逐 漸 增 加 ， 本 研 究

個 案 中 山 運 動 中 是 全 國 首 座，啟 用 至 今 已 11 年，許 多 相 關 研

究 探 討 使 用 者 對 於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各 項 服 務 之 滿 意 度 與 服 務 品

質 ， 本 研 究 以 重 要 表 現 分 析 （ I PA） 分 析 整 理 出 使 用 者 對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之 各 項 服 務 後 觀 感 ， 有 別 於 一 般 之 研 究 ， 將 有 助

於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經 營 團 隊 檢 討 及 改 善 之 依 據 ， 並 供 後 續 經 營

團 隊 做 為 參 考 。 最 終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各 項 構 面 之 服 務 績 效 品

質 滿 意 度 均 低 於 4 . 0 滿 意 之 標 準 ， 本 研 究 建 議 經 營 團 隊 應 立

即 針 對 滿 意 度 較 低 之 項 目 ， 進 行 檢 討 與 改 善 。  

 

一 、 運 動 中 心 軟 硬 體 之 分 析  

    本 運 動 中 心 為 全 國 首 座，這 11 年 來 使 用 人 次 眾 多，各 項

設 備 略 為 老 舊 尚 ， 所 以 設 備 上 的 保 養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有 可 能

中 心 的 保 養 扎 實 ， 使 用 者 對 於 設 備 品 質 滿 意 度 為 中 上 ， 但 在

設 施 安 全 上 滿 意 度 就 偏 低 。 目 前 運 動 設 施 大 致 要 求 較 為 簡 易

可 ， 而 目 的 是 要 提 升 全 民 運 動 風 氣 ， 養 成 國 人 規 律 運 動 的 習

慣。由 於 運 動 中 心 包 含 了 五 大 核 心 項 目：綜 合 球 場、游 泳 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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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適 能 中 心 、 舞 蹈 教 室 、 桌 球 教 室 。 附 屬 設 施 項 目 ： 兒 童 遊

戲 室 、 哺 乳 室 、 廁 所 、 淋 浴 間 、 閱 覽 室 等 等 。 由 於 各 運 動 中

心 之 基 地 範 圍 與 量 體 並 不 相 同，應 與 設 計 規 劃 團 隊 進 行 討 論，

瞭 解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所 需 之 運 動 空 間 為 何 ， 再 進 行 運 動 中 心

硬 體 設 施 重 新 規 劃 。  

    運 動 中 心 的 整 體 動 線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但 可 能 些 民 眾 覺 得

場 館 指 標 不 夠 明 確 而 滿 意 度 偏 低 ， 且 在 設 施 使 用 安 全 上 泳 池

和 衛 浴 止 滑 上 是 收 到 相 當 重 視 的 ， 但 滿 意 度 都 偏 低 ， 而 在 課

程 的 安 排 上 讓 許 多 民 眾 得 到 喜 愛 ， 況 且 收 費 合 理 ， 有 別 於 一

般 私 人 運 動 俱 樂 部 昂 貴 的 收 費 ， 授 課 老 師 的 親 切 與 專 業 壤 民

眾 更 加 喜 愛 運 動 而 培 養 運 動 好 習 慣 ， 且 使 用 者 多 居 住 於 中 山

區 附 近 ， 可 見 使 用 者 會 選 擇 離 家 較 近 之 運 動 場 館 ， 交 通 也 較

便 利 ， 所 以 許 多 民 眾 會 參 與 許 多 中 心 安 排 之 公 益 活 動 ， 在 公

益 活 動 上 會 配 合 社 區 民 眾 定 期 對 外 的 舞 蹈 表 演 成 果 展 ， 讓 民

眾 定 期 來 中 心 免 費 練 舞 ， 拉 近 與 民 眾 的 距 離 推 廣 全 民 運 動 。  

 

二 、 運 動 中 心 內 部 工 作 人 員 之 服 務 品 質  

   經 實 地 探 訪 後 瞭 解，運 動 中 心 內 部 工 作 人 員 依 各 部 門 需 求

而 採 不 同 分 班 制 度 ， 由 於 內 部 工 作 人 員 眾 多 ， 本 研 究 依 民 眾

整 體 觀 感 敘 述 做 為 探 討 。 研 究 統 計 結 果 發 現 ， 使 用 者 對 舒 適

與 設 備 結 果 較 重 視 ， 但 在 設 備 方 面 衛 浴 數 量 不 夠 與 整 潔 和 室

內 空 調 滿 意 度 是 偏 低 的 ， 在 這 方 面 上 工 作 人 員 需 定 時 做 整 潔

打 掃 與 溫 度 控 管 ， 而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空 間 滿 意 度 較 高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使 用 者 相 當 重 視 人 員 之 服 務 ， 透 過 問 卷 題 項 分 析 發

現 ， 使 用 者 對 中 心 人 員 服 務 態 度 評 價 相 當 高 ， 並 瞭 解 民 眾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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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運 動 中 心 之 需 求 ， 但 對 於 客 訴 處 理 能 力 需 檢 討 與 加 強 。  

三 、 使 用 者 需 求 之 探 討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為 臺 灣 首 座 運 動 中 心 ， 使 用 時 間 也

略 長 ， 經 過 改 建 整 修 後 設 施 略 為 新 勝 ， 但 由 於 部 分 設 施 不 符

使 用 者 需 求 ， 例 如 ： 游 泳 池 、 健 身 房 、 羽 球 場 、 閱 覽 室 、 淋

浴 間 、 廁 所 、 飲 水 機 、 垃 圾 桶 、 置 物 櫃 、 冷 氣 空 調 以 上 為 民

眾 最 不 滿 意 之 處 ， 針 對 以 上 使 用 者 之 需 求 本 研 究 歸 納 出 以 下

幾 點 說 明 。  

 

(一 )  游 泳 池 ： 民 眾 經 常 抱 怨 泳 池 地 板 防 滑 設 計 不 良 及 淋 浴

間 熱 水 等 問 題 ， 導 致 使 用 上 之 不 便 。  

(二 )  健 身 房：使 用 者 對 於 健 身 房 空 間 太 過 於 擁 擠，跑 步 機 、

重 量 訓 練 器 材 數 量 不 足 ， 導 致 民 眾 等 待 時 間 長 ， 無 法 紓

解 民 眾 運 動 需 求 。  

(三 )  羽 球 場 ： 反 應 球 場 冷 氣 太 冷 ， 會 導 致 民 眾 腳 抽 筋 。  

(四 )  閱 覽 室 ： 位 子 數 量 稀 少 ， 民 眾 霸 占 位 子 睡 覺 、 用 餐 ，

另 外 ， 書 報 雜 誌 區 並 未 做 出 良 好 的 規 劃 設 計 ， 導 致 許 多

街 友 聚 集 ， 造 成 髒 亂 ， 嚴 重 影 響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觀 感 。  

(五 )  淋 浴 間 ： 民 眾 經 常 反 映 淋 浴 間 髒 亂 ， 應 定 時 人 員 加 強

清 潔 ， 以 及 淋 浴 間 之 數 量 。  

(六 )  廁 所 ： 擦 手 紙 及 衛 生 紙 未 丟 入 垃 圾 桶 ， 導 致 廁 所 環 境

髒 亂 。  

(七 )  飲 水 機 ： 民 眾 裝 水 太 滿 溢 出 來 ， 飲 水 機 地 板 都 是 水 ，

許 多 民 眾 路 過 踩 踏 ， 導 致 周 圍 許 多 腳 印 而 髒 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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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垃 圾 桶 ： 垃 圾 桶 洞 口 太 小 ， 民 眾 未 丟 入 不 管 ， 導 致 周

圍 髒 亂 。  

(九 )  置 物 櫃 ： 數 量 稀 少 ， 只 有 設 置 在 二 樓 健 身 房 外 面 。  

(十 )  領 氣 空 調 ： 根 據 運 動 場 館 空 調 及 通 風 設 計 規 劃 原 則 ，

場 館 室 內 溫 度 應 控 制 於 使 用 者 理 想 之 溫 度 ， 一 般 建 議 控

制 於 攝 氏 1 8 ~ 2 2 度 ， 由 於 許 多 運 動 空 間 為 響 應 節 能 減 碳

原 則 ， 大 多 控 制 於 攝 氏 2 2 ~ 2 6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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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分 析 顯 示 使 用 者 對 於 整 體 重 要 性 平 均 為 3.9 9，也 就 是 說

使 用 者 對 本 運 動 中 心 重 要 性 未 達 到 重 要 程 度，而 快 接 近 重 要，

且 滿 意 度 平 均 只 有 3.69，也 就 是 說 普 通 滿 意 還 未 達 到 滿 意 程

度 ， 可 見 本 中 心 仍 有 許 多 方 面 需 做 檢 討 加 以 改 善 。 提 出 對 三

個 建 議 ， 分 別 為 經 營 者 之 建 議 、 臺 北 市 政 府 之 建 議 、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建 議 。  

 

一 、 對 經 營 管 理 者 之 建 議  

(一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本 研 究 已 具 體 統 計 出 各 構 面 中 題

項 之 得 分，建 議 經 營 團 隊 應 立 即 針 對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較 低 之

軟 硬 體 設 施 做 優 先 改 善 。  

(二 )  運 動 中 心 可 對 附 近 市 民 做 市 場 調 查 ， 在 以 民 眾 需 求 增

建 運 動 中 心 各 項 設 施、設 備，並 設 計 出 符 合 使 用 者 期 望 與

需 求，可 避 免 浪 費 器 材，而 確 立 各 項 服 務 的 人 數 控 管 機 制，

可 保 障 使 用 者 消 費 權 益 。  

(三 )  增 加 與 社 區 民 眾 之 互 動 ， 多 舉 辦 運 動 研 習 及 競 賽 和 公

益 活 動 拉 近 民 眾 之 距 離，提 升 整 體 社 區 營 造，而 提 升 民 眾

忠 誠 度 。  

(四 )  由 於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人 數 眾 多 ， 許 多 設 施 空 間 已 不 足 夠

使 用 使 用，為 了 能 讓 運 動 中 心 能 長 久 經 營，建 議 經 營 團 ，

定 期 重 新 規 劃 硬 體 空 間，改 善 使 用 之 空 間，並 將 規 畫 好 設

施 方 位 ， 才 能 達 到 營 運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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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對 臺 北 市 政 府 之 建 議  

(一 )  本 研 究 建 議 有 關 運 動 中 心 之 規 劃 、 設 計 、 能 讓 經 營 團

隊 參 與 規 劃 、 設 計 ， 以 降 低 日 後 營 運 團 隊 經 營 之 負 擔 。  

(二 )  運 動 中 心 赫 然 是 運 動 休 閒 的 地 方 ， 建 議 政 府 合 作 對 象

是 與 運 動 相 關 之 單 位 為 主，有 專 業 的 師 資 教 練，可 讓 民 眾

感 受 有 受 到 有 專 業 的 指 導 與 服 務，並 提 升 運 動 中 心 之 專 業

形 象 。  

(三 )  本 研 究 建 議 政 府 與 經 營 團 隊 互 相 認 同 之 視 察 機 制 ， 避

免 往 後 出 了 問 題，影 響 運 動 中 心 本 身 之 營 運 模 式，而 降 低

使 用 者 再 來 意 願 。  

 

三 、 對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建 議  

(一 )  本 研 究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 在 時 間 允 許 之 情 況 下 ， 藉 由

質 性 訪 談 的 方 式 更 深 入 探 討 消 費 者 的 心 理 層 面，較 長 時 間

的 觀 察 及 研 究 ， 且 可 以 讓 問 卷 內 容 更 貼 近 受 訪 者 。  

(二 )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針 對 運 動 中 心 建 築 本 體 規 劃 、 施 工 過 程

及 品 質 、 綠 建 築 材 料 進 行 相 關 研 究 及 探 討 。  

(三 )  本 研 究 以 臺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以 使 用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屬 於 個 案 之 研 究，在 研 究 中 未 探 討 到 運 動 中 心 本 身 之 經 濟

效 益，包 括 帶 來 的 效 益 與 未 來 營 運，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做

深 人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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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體 育 處 市 民 運 動 服 務 網 （ 2 0 1 3）。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t m s . g o v. t w / f a q . h t m  

台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官 網 ( 2 0 1 3 )。 取 自

h t t p : / / c s s c . c y c . o r g . t w / I n d e x . a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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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 / / w w w. e y. g o v. t w / N e w s _ C o n t e n t . a s p x ? n = 7 0 8 4 F 4 E 8 8 F 1 E 9

A 4 F & s = 2 0 4 1 4 B FA C 8 3 2 0 A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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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e d f a c i l i t i e s . o r g / p u b s / s a n o f f a s s e s s . p d f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7084F4E88F1E9A4F&s=20414BFAC8320ADA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7084F4E88F1E9A4F&s=20414BFAC8320ADA
http://www.edfacilities.org/pubs/sanoffasse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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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 錄 一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對 設 施 空 間 之 用 後 評 估 項 目 調 查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問 卷 )  

敬 愛 的 教 育 先 進 您 好 : 

 本 研 究 問 卷 為 學 術 研 究 之 用，目 的 是 瞭 解 運 動 中 心 之 使 用

者 對 設 施 空 間 用 後 評 估 項 目 內 容 ， 特 編 「 運 動 中 心 之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項 目 調 查 問 卷 」 乙 份 ， 其 內 容 包 括 服 務 、 安 全 、 課

程 、 專 業 、 舒 適 、 公 益 、 設 備 、 空 間 等 8 個 面 向 ， 合 計 4 8

題 。 為 建 構 專 家 效 度 ， 懇 請 惠 賜 卓 見 ， 此 份 問 卷 需 要 您 珍 貴

的 意 見 ， 以 臻 理 想 。 感 謝 您 的 鼎 力 支 持 與 協 助 。 謹 此 致 上 萬

分 謝 忱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王 慶 堂  博 士  

  研 究 生 ： 林 哲 偉  敬 上  

連 絡 電 話 ： 0 9 7 2 - 6 0 3 - 9 0 7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1 2 月  

問 卷 調 查 內 容 說 明 : 

 本 問 卷 調 查 之 評 估 項 目 參 考 過 去 文 獻 與 相 關 研 究 並 依 本

研 究 調 查 之 需 求 共 分 為 八 部 分 ， 問 卷 項 目 包 含 服 務 、 安 全 、

課 程 、 專 業 、 舒 適 、 公 益 、 設 備 、 空 間 等 。  

填 答 說 明 : 

一、本 問 卷 共 分 為 八 面 向，請 依 照 您 對 每 一 小 題 之 適 用 程 度 ，  

   在 適 當 空 格 內 打 「 ˇ 」。  

二 、 若 問 卷 中 有 語 意 不 清 、 文 句 不 順 、 分 類 不 適 或 任 何 修 正  

    卓 見 ， 均 懇 請 您 不 吝 指 教 ， 使 問 卷 更 加 完 善 。 謝 謝 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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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 務  

 主 要 與 消 費 者 最 直 接 關 係 之 項 目 ， 包
含 運 動 中 心 工 作 人 員 之 服 務 與 中 心 所 提

供 之 相 關 資 訊 ， 最 後 是 售 票 方 式 及 環 境
衛 生 等 ， 瞭 解 本 運 動 中 心 之 服 務 評 價 。  

1.運 動 中 心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   □  

修 正 :                                                       

2 .運 動 中 心 客 訴 處 理 能 力 ‧‧‧‧‧‧‧‧‧‧‧ □   □   □  

修 正 :                                                       

3 .運 動 中 心 提 供 最 新 之 資 訊‧‧‧‧‧‧‧‧‧‧‧□   □   □  

修 正 :                                                       

4 .運 動 中 心 人 工 售 票 方 式‧‧‧‧‧‧‧‧‧‧‧‧□   □   □  

修 正 :                                                       

5 .運 動 中 心 網 站 的 資 訊 服 務‧‧‧‧‧‧‧‧‧‧‧□   □   □  

修 正 :                                                       

6 .運 動 中 心 的 環 境 衛 生 清 潔‧‧‧‧‧‧‧‧‧‧‧□   □   □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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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 全  

 包 含 運 動 中 心 之 各 安 全 面 向 ，包 含 防
災 系 統 與 逃 生 系 統 、 運 動 中 心 設 施 使 用

上 安 全 性 與 個 人 財 物 保 管 安 全 性 ， 用 以
檢 視 本 運 動 中 心 之 相 關 安 全 性 。  

1.運 動 中 心 投 幣 式 置 物 櫃 設 計‧‧‧‧‧‧‧‧‧‧□   □   □  

修 正 :                                                       

2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設 施 使 用 安 全‧‧‧‧‧‧‧‧‧‧□   □   □  

修 正 :                                                       

3 .運 動 中 心 消 防 逃 生 路 線 設 計‧‧‧‧‧‧‧‧‧‧□   □   □  

修 正 :                                                       

4 .運 動 中 心 防 震 防 火 設 計‧‧‧‧‧‧‧‧‧‧‧‧□   □   □  

修 正 :                                                       

5 .運 動 中 心 樓 地 板 使 用 防 滑 條‧‧‧‧‧‧‧‧‧‧□   □   □  

修 正 :                                                       

6 .運 動 中 心 衛 浴 使 用 防 滑 磁 磚‧‧‧‧‧‧‧‧‧‧□   □   □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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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 程  

 內 容 主 要 與 運 動 中 心 開 設 之 課 程 資
訊 相 關 ， 包 含 收 費 、 開 課 時 段 、 課 程 內

容 、 宣 傳 資 訊 、 選 擇 性 等 ， 用 以 評 估 使
用 者 對 於 開 設 之 課 程 評 價 。  

1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收 費 合 理‧‧‧‧‧‧‧‧‧‧‧‧ □   □   □  

修 正 :                                                        

2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時 段 安 排‧‧‧‧‧‧‧‧‧‧‧‧ □   □   □  

修 正 :                                                        

3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內 容 多 元‧‧‧‧‧‧‧‧‧‧‧‧ □   □   □  

修 正 :                                                        

4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資 訊 透 明‧‧‧‧‧‧‧‧‧‧‧‧ □   □   □  

修 正 :                                                        

5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報 名 便 利‧‧‧‧‧‧‧‧‧‧‧‧ □   □   □  

修 正 :                                                        

6 .運 動 中 心 課 程 選 擇 多 樣‧‧‧‧‧‧‧‧‧‧‧‧ □   □   □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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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 業  

 項 目 內 容 觸 及 運 動 中 心 內 部 人 員 包
含 基 層 服 務 人 員 與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之 專 業
性  

1.運 動 中 心 經 營 管 理‧‧‧‧‧‧‧‧‧‧‧‧‧‧ □   □   □  

修 正 :                                                       

2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人 員 之 專 業‧‧‧‧‧‧‧‧‧‧‧□   □   □  

修 正 :                                                       

3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指 導 員 之 專‧‧‧‧‧‧‧‧‧‧‧□   □   □  

修 正 :                                                       

4 .運 動 中 心 授 課 教 師 專 業‧‧‧‧‧‧‧‧‧‧‧‧□   □   □  

修 正 :                                                       

5 .運 動 中 心 水 電 維 修 專 業‧‧‧‧‧‧‧‧‧‧‧‧□   □   □  

修 正 :                                                       

6 .運 動 中 心 設 施 空 間 規 劃 專 業‧‧‧‧‧‧‧‧‧‧□   □   □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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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舒 適  

 項 目 測 試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之 硬
體 部 分 體 驗 性 ， 例 如 照 明 、 溫 度 濕 度 、
裝 潢 擺 設 與 音 響 。  

1.運 動 中 心 燈 光 照 明 亮 度‧‧‧‧‧‧‧‧‧‧‧‧□   □   □  

修 正 :                                                       

2 .運 動 中 心 空 調 溫 度 濕 度‧‧‧‧‧‧‧‧‧‧‧‧□   □   □  

修 正 :                                                       

3 .運 動 中 心 室 內 裝 潢 設 計‧‧‧‧‧‧‧‧‧‧‧‧□   □   □  

修 正 :                                                       

4 .運 動 中 心 空 間 色 彩 搭 配‧‧‧‧‧‧‧‧‧‧‧‧□   □   □  

修 正 :                                                       

5 .運 動 中 心 整 體 環 境 衛 生‧‧‧‧‧‧‧‧‧‧‧‧□   □   □  

修 正 :                                                       

6 .運 動 中 心 廣 播 音 響 音 量‧‧‧‧‧‧‧‧‧‧‧‧□   □   □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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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 益  

瞭 解 運 動 中 心 對 於 社 區 回 饋 度 與 社 區 發
展 之 貢 獻 度 。  

 

1 .運 動 中 心 提 供 免 費 公 益 時 段 ‧ ‧ ‧ ‧ ‧ ‧ ‧ □   □   □  

修 正 :                                                       

2 .運 動 中 心 積 極 回 饋 當 地 民 眾 ‧ ‧ ‧ ‧ ‧ ‧ ‧ □   □   □  

修 正 :                                                       

3 .運 動 中 心 扮 演 社 會 教 育 意 義 ‧ ‧ ‧ ‧ ‧ ‧ ‧ □   □   □  

修 正 :                                                       

4 .運 動 中 心 富 含 知 識 教 育 意 義 ‧ ‧ ‧ ‧ ‧ ‧ ‧ □   □   □  

修 正 :                                                       

5 .運 動 中 心 提 供 良 好 社 交 機 會 ‧ ‧ ‧ ‧ ‧ ‧ ‧ □   □   □  

修 正 :                                                       

6 .運 動 中 心 符 合 整 體 社 區 發 展 ‧ ‧ ‧ ‧ ‧ ‧ ‧ □   □   □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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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設 備  

 瞭 解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之 硬 體 設
備 評 價 ， 包 含 品 質 、 數 量 及 維 修 保 養 。  

1.運 動 中 心 運 動 空 間 及 運 動 教 室 數 量‧‧‧‧‧‧‧□   □   □  

修 正 :                                                       

2 .運 動 中 心 設 備 保 養 及 維 修 品 質‧‧‧‧‧‧‧‧‧□   □   □  

修 正 :                                                       

3 .運 動 中 心 衛 浴 設 備 數 量‧‧‧‧‧‧‧‧‧‧‧‧□   □   □  

修 正 :                                                       

4 .運 動 中 心 電 梯 空 間 及 數 量‧‧‧‧‧‧‧‧‧‧‧□   □   □  

修 正 :                                                       

5 .運 動 中 心 室 內 空 調 設 備 品 質‧‧‧‧‧‧‧‧‧‧□   □   □  

修 正 :                                                       

6 .運 動 中 心 音 響 設 備 品 質 ‧‧‧‧‧‧‧‧‧‧‧ □   □   □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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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空 間  

 瞭 解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之 硬 體 設
備 評 價 ， 包 含 品 質 、 數 量 與 維 修 保 養 。  

1.運 動 中 心 整 體 運 動 空 間 配‧‧‧‧‧‧‧‧‧‧‧□   □   □  

修 正 :                                                       

2 .運 動 中 心 場 館 指 標 明 確‧‧‧‧‧‧‧‧‧‧‧‧□   □   □  

修 正 :                                                       

3 .運 動 中 心 閱 覽 休 憩 空 間‧‧‧‧‧‧‧‧‧‧‧‧□   □   □  

修 正 :                                                       

4 .運 動 中 心 公 共 使 用 空 間‧‧‧‧‧‧‧‧‧‧‧‧□   □   □  

修 正 :                                                       

5 .運 動 中 心 環 境 設 施 擺 放 ‧‧‧‧‧‧‧‧‧‧‧ □   □   □  

修 正 :                                                       

6 .運 動 中 心 館 內 動 線 規 劃‧‧‧‧‧‧‧‧‧‧‧‧□   □   □  

修 正 :                                                       
 

本 問 卷 題 項 若 有 其 他 建 議 ， 請 書 寫 於 下 方 框 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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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到此結束！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與協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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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基 本 資 料  

1 .性 別 ：  

□ 男       □ 女  

2 .年 齡 ：  

□ 1 8 歲 以 下   □ 1 9 - 2 9 歲   □ 3 0 - 3 9 歲   □ 4 0 - 4 9 歲    

□ 5 0 - 5 9 歲   □ 6 0 歲 以 上  

3 .學 歷 ：  

□ 國 小     □ 國 中     □ 高 中 、 職     □ 大 專 院 校      

□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  

4 .婚 姻 ：  

□ 已 婚     □ 未 婚     □ 其 他  

 

您 好 ：  

      這 是 一 份 有 關 於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學 術

問 卷 ， 本 問 卷 目 的 在 瞭 解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後 之 認

知 與 評 價，本 問 卷 採 用 Li ke r t 五 點 量 表 設 計 成 IPA 卷 模 式

進 行 調 查 ， 問 卷 包 含 了 重 要 度 (Imp o r t a n t )  與 表 現 度

(Pe r f o r m a n c e )兩 項 指 標。本 研 究 希 望 藉 由 您 寶 貴 的 意 見 ，

做 為 日 後 改 善 運 動 中 心 之 參 考 ， 本 問 卷 採 不 記 名 方 式 填

答 ， 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建 檔 後 僅 作 為 學 術 研 究 之 用 ， 絕 不 做

為 其 他 用 途 ， 敬 請 放 心 填 答 ，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填 答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王 慶 堂  博 士  研 究 生 ： 林 哲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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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 業 ：  

□ 資 訊 科 技 業   □ 工 業 製 造 業   □ 金 融 壽 險 業   □ 家 管  

□ 觀 光 餐 飲 業   □ 醫 護 生 技 業   □ 建 築 營 造 業   □ 學 生  

□ 農 林 漁 牧 業   □ 服 務 自 由 業   □ 軍 公 教    □ 退 休 人 員  

6.居 住 地 ：  

□ 南 港 區   □ 松 山 區   □ 信 義 區   □ 內 湖 區   □ 文 山 區  

□ 士 林 區   □ 北 投 區   □ 中 山 區   □ 大 安 區   □ 中 正 區    

□ 大 同 區   □ 萬 華 區   □ 新 北 市 __ _ _ _ _區     □ 其 他 縣 市  

7.工 作 地 ：  

□ 南 港 區   □ 松 山 區   □ 信 義 區   □ 內 湖 區   □ 文 山 區  

□ 士 林 區   □ 北 投 區   □ 中 山 區   □ 大 安 區   □ 中 正 區    

□ 大 同 區   □ 萬 華 區   □ 新 北 市 __ _ _ _ _區     □ 其 他 縣 市  

8.交 通 工 具 ：  

□ 步 行   □ 機 車   □ 汽 車   □ 公 車   □ 捷 運   □ 計 程 車  

□ 腳 踏 車  

9.月 收 入 ：    

□ 20 , 0 0 0 元 以 下       □ 2 0, 0 0 1 - 4 0 , 0 0 0 元  

□ 4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 6 0, 0 0 1 - 8 0 , 0 0 0 元  

□ 80 , 0 0 1 - 1 0 0 , 0 0 0 元   □ 1 00 , 0 0 0 元 以 上   

第 二 部 分 :運 動 中 心 用 後 評 估 問 卷 填 答  

說 明 :本 問 卷 之 左 側 欄 位 係 您 對 中 間 說 明 題 項 內 容 所 認 為 之

重 要 程 度 ， 右 側 欄 位 係 您 對 中 間 說 明 題 項 內 容 之 現 況 滿 意 程

度 ， 本 問 卷 可 經 由 兩 者 之 差 異 分 析 ， 判 斷 使 用 者 需 求 及 現 況

之 差 異 ， 以 及 各 項 內 容 之 迫 切 需 要 程 度 ， 以 作 為 運 動 中 心 優

先 改 善 順 序 之 選 定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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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無  

 
意  

 
見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之 內 容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  □  □  □  □  工 作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  □  □  □  □  

□  □  □  □  □  客 訴 處 理 能 力  □  □  □  □  □  
□  □  □  □  □  提 供 網 站 資 訊 服 務  □  □  □  □  □  

□  □  □  □  □  售 票 方 式  □  □  □  □  □  
□  □  □  □  □  的 環 境 衛 生 清 潔  □  □  □  □  □  

 
□  □  □  □  □  置 物 櫃 設 置 與 使 用  □  □  □  □  □  

□  □  □  □  □  運 動 設 施 使 用 安 全  □  □  □  □  □  
□  □  □  □  □  消 防 逃 生 路 線 指 示  □  □  □  □  □  

□  □  □  □  □  
地 板 與 運 動 空 間 平 整

與 止 滑  
□  □  □  □  □  

□  □  □  □  □  
泳 池 及 衛 浴 使 用 防 滑

設 計  
□  □  □  □  □  

 
□  □  □  □  □  課 程 收 費 合 理  □  □  □  □  □  

□  □  □  □  □  課 程 時 段 安 排  □  □  □  □  □  
□  □  □  □  □  課 程 內 容 多 元  □  □  □  □  □  

□  □  □  □  □  課 程 資 訊 完 整  □  □  □  □  □  
□  □  □  □  □  課 程 報 名 便 利  □  □  □  □  □  

□  □  □  □  □  課 程 選 擇 多 樣  □  □  □  □  □  
 

□  □  □  □  □  經 營 管 理 是 否 完 善  □  □  □  □  □  
□  □  □  □  □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  □  □  □  □  

□  □  □  □  □  運 動 指 導 員 的 專 業  □  □  □  □  □  
□  □  □  □  □  授 課 教 師 專 業  □  □  □  □  □  

□  □  □  □  □  空 間 設 施 規 劃 專 業  □  □  □  □  □  

重 要 度

(Im p o r t a n t )  

表 現 度

(Pe r f o r m a n c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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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無  

 

意  

 

見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之 內 容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  □  □  □  □  燈 光 照 明 亮 度  □  □  □  □  □  
□  □  □  □  □  空 調 溫 度 濕 度  □  □  □  □  □  

□  □  □  □  □  室 內 裝 潢 設 計  □  □  □  □  □  
□  □  □  □  □  空 間 色 彩 搭 配  □  □  □  □  □  

□  □  □  □  □  整 體 環 境 衛 生  □  □  □  □  □  
□  □  □  □  □  廣 播 音 響 音 量  □  □  □  □  □  

 
□  □  □  □  □  提 供 免 費 公 益 時 段  □  □  □  □  □  

□  □  □  □  □  積 極 回 饋 當 地 居 民  □  □  □  □  □  
□  □  □  □  □  扮 演 社 會 教 育 意 義  □  □  □  □  □  

□  □  □  □  □  
富 含 運 動 健 康 與 教 育

功 能  
□  □  □  □  □  

□  □  □  □  □  提 供 良 好 的 社 交 機 會  □  □  □  □  □  
□  □  □  □  □  符 合 整 體 社 區 發 展  □  □  □  □  □  

 
□  □  □  □  □  運 動 空 間 教 室 數 量  □  □  □  □  □  

□  □  □  □  □  設 備 保 養 及 維 修 品 質  □  □  □  □  □  
□  □  □  □  □  衛 浴 設 備 數 量  □  □  □  □  □  

□  □  □  □  □  電 梯 空 間 及 數 量  □  □  □  □  □  
□  □  □  □  □  室 內 空 調 設 備 品 質  □  □  □  □  □  

□  □  □  □  □  音 響 設 備 品 質  □  □  □  □  □  
 

□  □  □  □  □  環 境 佈 置  □  □  □  □  □  
□  □  □  □  □  場 館 指 標 明 確  □  □  □  □  □  

□  □  □  □  □  閱 覽 休 憩 空 間  □  □  □  □  □  
□  □  □  □  □  公 共 空 間  □  □  □  □  □  

□  □  □  □  □  環 境 設 施 擺 放  □  □  □  □  □  
□  □  □  □  □  整 體 動 線 規 劃  □  □  □  □  □  

重 要 度

(Im p o r t a n t )  

滿 意 度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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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一 、 請 問 您 至 本 運 動 中 心 的 消 費 頻 率 為 ?(單 選 ) 

1 .□ 每 週 1 次      2 .□ 每 週 2 次    3 .□ 每 週 3 次   

4 .□ 每 週 3 次 以 上  5.□ 每 兩 周 1 次  6 .□ 每 月 1 次  

二 、 請 問 您 平 均 每 次 停 留 於 運 動 中 心 的 時 間 為 ?(單 選 ) 

1 .□ 1 小 時 內   2 .□ 1- 2 小 時    3 .□ 2- 4 小 時    

4 .□ 4- 6 小 時   5 .□ 6 小 時 以 上  

三 、 請 問 您 最 常 在 什 麼 時 段 來 運 動 ? (單 選 ) 

1 .□ 上 午 (0 6 : 0 0 - 0 8 : 0 0 )     2 .□ 上 午 (08 : 0 1 - 1 1 : 0 0 )     

3 .□ 中 午 (1 1 : 0 1 - 1 3 : 0 0 )     4 .□ 下 午 (13 : 0 1 - 1 6 : 0 0 )      

5 .□ 下 午 (1 6 : 0 1 - 1 9 : 0 0 )     6 .□ 晚 上 (19 : 0 1 - 2 2 : 0 0 )  

四 、 請 問 您 最 常 使 用 本 運 動 中 心 哪 項 運 動 設 施 ? (可 複 選 ) 

1 .□ 健 身 房 2.□ 游 泳 池 3.□ 羽 球 場 4.□ 籃 球 場 5.□ 桌 球 室

6.□ 撞 球 室 7.□ 攀 岩 場 8.□ 街 舞 廣 場 9.□ 射 箭 場 10 .□ 潛 水

池 11 .□ 閱 覽 室 12.□ 溜 冰 場 13.□ 棋 藝 室 14 .□ 壁 球 場 15.

□ 舞 蹈 教 室 16 .□ 室 內 跑 道 17.□ 飛 輪 教 室 18.□ 環 狀 教 室 19.

□ 高 爾 夫 練 習 場 20.□ 空 氣 槍 射 擊 場 21.□ 其 他 ___ _ _ _ _ _ _ _  

五 、 請 問 您 最 滿 意 本 運 動 中 心 哪 項 運 動 設 施 ? (可 複 選 ) 

1 .□ 健 身 房 2.□ 游 泳 池 3.□ 羽 球 場 4.□ 籃 球 場 5.□ 桌 球 室

6.□ 撞 球 室 7.□ 攀 岩 場 8.□ 街 舞 廣 場 9.□ 射 箭 場 10 .□ 潛 水

池 11 .□ 閱 覽 室 12.□ 溜 冰 場 13.□ 哺 乳 室 14 .□ 淋 浴 間 15.

□ 棋 藝 室 16.□ 環 狀 教 室 17.□ 舞 蹈 教 室 18 .□ 室 內 跑 道 19 .

□ 飛 輪 教 室 20.□ 其 他 ___ _ _ _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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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請 問 您 最 不 滿 意 本 運 動 中 心 哪 一 項 運 動 設 施 ? (可 複 選 ) 

1 .□ 健 身 房 2.□ 游 泳 池 3.□ 羽 球 場 4.□ 籃 球 場 5.□ 桌 球 室

6.□ 撞 球 室 7.□ 攀 岩 場 8.□ 街 舞 廣 場 9.□ 射 箭 場 10 .□ 潛 水

池 11 .□ 閱 覽 室 12.□ 溜 冰 場 13.□ 哺 乳 室 14 .□ 淋 浴 間 15.

□ 棋 藝 室 16.□ 環 狀 教 室 17.□ 舞 蹈 教 室 18 .□ 室 內 跑 道 19 .

□ 飛 輪 教 室 20.□ 其 他 ___ _ _ _ _ _ _ _  

七 、 請 問 您 最 不 滿 意 本 運 動 中 心 哪 一 項 設 備 ? (可 複 選 ) 

1 .□ 飲 水 機  2.□ 垃 圾 桶  3.□ 置 物 櫃  4 .□ 佈 告 欄  5.□ 販 賣

機  6 .□ 防 滑 設 計  7.□ 燈 光 照 明  8 .□ 冷 氣 空 調  9 .□ 淋 浴 間  

10 .□ 電 梯  11 .□ 桌 椅  12 .□ 電 視  13 .□ 廣 播  14 .□ 其 他  

八 、 請 問 驅 使 您 來 到 本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的 主 要 因 素 為 ?(可 複

選 ) 

1 .□ 消 費 平 價  2.□ 交 通 便 利  3 .□ 服 務 品 質  4.□ 安 全 考 量  

5.□ 住 家 附 近  6.□ 公 司 附 近  7 .□ 設 備 新 穎  8.□ 建 築 空 間  

9.□ 運 動 習 慣  10 .□ 社 區 活 動  1 1.□ 門 市 餐 飲  12 .□ 附 屬 商

業 設 施  13 .□ 其 他 ___ _ _ _ _ _  

九 、 請 問 您 平 均 每 月 在 本 運 動 中 心 的 運 動 消 費 金 額 為 ? (單

選 ) 

1 .□ 1,0 0 0 元 以 下  2.□ 1, 0 0 1 - 2 , 0 0 0 元  3 .□ 2, 0 0 1 - 3 , 0 0 0 元    

4 .□ 3,0 0 1 - 4 , 0 0 0 元  5 .□ 4 ,0 0 1 - 5 , 0 0 0 元  6 .□ 5 ,0 0 1 以 上  

十 、 請 問 您 平 均 每 月 花 在 休 閒 運 動 消 費 金 額 為 ?(含 觀 賞 性 、

參 與 性 活 動 、 運 動 用 品 、 研 習 等 ) 

1 .□ 2,0 0 0 元 以 下  2.□ 2, 0 0 1 - 4 , 0 0 0 元  3 .□ 4, 0 0 1 - 6 , 0 0 0 元     

4 .□ 6,0 0 1 - 8 , 0 0 0 元 5.□ 8 ,0 0 1 - 1 0 , 0 0 0 元 6 .□ 10, 0 0 0 元 以

上  



 


